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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因氣象變異或其他原因，致

空氣品質有嚴重惡化之虞時，各級主管機關及公私場所應即採取緊急防制措施；

各級主管機關應發布空氣品質惡化警告，並禁止或限制交通工具之使用、公私

場所空氣污染物之排放及機關、學校之活動」，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

環保署）於 82 年 8 月 2 日發布訂定「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防制辦法」，迄

今已歷經三次修正，前一次於 111 年 3 月 3 日修正發布時，名稱並修正為「空

氣品質嚴重惡化警告發布及緊急防制辦法」（以下簡稱緊急防制辦法）。相關

罰則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六十五條規訂：「公私場所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

定或依同條第四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採取緊急防制措施之管理規定者，處新臺幣

2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其違反者為工商廠、場，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

上 2000 萬以下罰緩；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停工或停業。違反第十四條第一

項規定或依同條第四項所定辦法中有關禁止或限制交通工具使用之管理規定

者，處交通工具使用人或所有人處新臺幣 1,500 元以上 3 萬元以下罰鍰」辨理。

緊急防制辦法已規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公告其「區域空氣品質惡化

防制措施」（以下簡稱區域防制措施），並於空氣品質惡化時，據以執行相關

應變防制措施。故本市依據該辦法之規範，訂定本區域防制措施。依據緊急防

制辦法第四條規定，當空氣品質預報資料顯示隔日各空氣品質區空氣品質可能

達表 1 空氣品質之濃度條件時，該空氣品質區內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發布對應類別等級之空氣品質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當空氣污染物濃度達表

1 空氣品質之濃度條件時，且預測未來 12 小時空氣品質無減緩惡化之趨勢，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空氣品質監測站涵蓋區域，發布對應類別等級之

空氣品質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同法第十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依空氣品質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之等級，執行區域防制措施。 

  



2 
 

表 1、空氣品質各級預警與嚴重惡化之空氣污染物濃度條件 

項目 
預警 嚴重惡化 

單位 
初級 中級 輕度 中度 重度 

相當之空氣品質指標
AQI 值 

> 100 
對敏感族群
不健康 

>150 
對所有族群
不健康 

>200 
非常不健康 

>300 
危害 

>400 
危害 

懸浮微粒
(PM10) 

小時 
平均值 - - - 1050 

連續二小時 
1250 

連續三小時 μg/m3 

微克/立方公尺 24 小時 
平均值 101 255 355 425 505 

細懸浮微粒 
(PM2.5) 

24 小時 
平均值 35.5 54.5 150.5 250.5 350.5 μg/m3 

微克/立方公尺 

二氧化硫
(SO2) 

小時 
平均值 76 186 - - - ppb 

體積濃度十億
分之一 24 小時 

平均值 - - 305 605 805 

二氧化氮
(NO2) 

小時 
平均值 101 361 650 1250 1650 

ppb 
體積濃度十億

分之一 

一氧化碳
(CO) 

8 小時 
平均值 9.5 12.5 15.5 30.5 40.5 

ppm 
體積濃度百萬

分之一 

臭氧(O3) 
小時 
平均值 0.125 0.165 0.205 0.405 0.505 

ppm 
體積濃度百萬

分之一 
備註：各級預警與嚴重惡化數值統計方式 

1.PM10、PM2.5、SO2二十四小時平均值為移動平均值。 

2.CO 八小時平均值為最近連續八小時移動平均值。 

3.PM10、O3、NO2、SO2小時平均值為即時濃度值。 

另依據緊急防制辦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辦

理發布各類別等級空氣品質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區域後之因應作為，應依附件

二應採行之應變防制措施、附件三得採行之應變防制措施及附件四健康防護引

導措施，並根據轄區內氣象、固定污染源及移動污染源特性，公告區域防制措

施，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同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區域防制措施應載明事項

如下： 

（一）空氣品質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涵蓋區域。 

（二）空氣污染防制指揮中心及空氣污染防制應變小組之組成。 

（三）指定公私場所名稱及負責急難救助之醫療機構名稱。 

（四）空氣品質嚴重惡化警告發布後，與其他政府機關、各新聞傳播媒

體、指定公私場所及負責急難救助之醫療機構之聯繫方式。 

（五）空氣品質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發布後之應變防制措施。 

（六）執行應變防制措施之查核程序。 

（七）健康防護引導措施及民眾、機關、學校活動注意事項。 

  



3 
 

二、空氣品質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涵蓋區域 

本市依據緊急防制辦法第四條規定辦理空氣品質預警及嚴重惡化警告之發

布作業，其警告涵蓋之區域說明如下：本市位於中部空氣品質區，依據空氣品

質預報資料顯示隔日中部空氣品質區空氣品質可能達表 1 空氣品質之濃度條件

時；或當本市轄區內五座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站，任一站監測之空氣污染物濃

度值達表 1 空氣品質之濃度條件，且預測未來 12 小時空氣品質無減緩惡化之趨

勢時，將全市啟動空氣品質惡化防制措施（如表 2）。 

表 2、空氣品質監測站涵蓋區域 

污染物項目 測站名稱 涵蓋區域 

懸浮微粒(PM10) 
忠明測站 

豐原測站 

西屯測站 

大里測站 

沙鹿測站 

臺中市全區 

細懸浮微粒(PM2.5) 

二氧化硫(SO2) 

二氧化氮(NO2) 

一氧化碳(CO) 

臭氧(O3) 

三、空氣污染防制指揮中心及空氣污染應變小組之組成 

本市應變運作流程可分為「預報監測」、「發布警告」、「應變行動」、

「成果回報」及「解除警告」五部分，本市空氣品質預警與嚴重惡化應變作流

程如圖 1。依據環保署發布之「預報監測」資料為主，彙整氣象資料及空氣品質

測站資料，確認未來三日內是否有空氣品質惡化之趨勢，由臺中市政府環境保

護局(以下簡稱環保局)「發布警告」通知，通報所屬或所轄相關單位採取「應變

行動」及定期辦理「成果回報」，並適時對外揭露相關應變成果資訊，再依據

實際空氣品質惡化情況趨緩時調降類別等級或「解除警告」。為強化應變防制

作為之分工協調與溝通，本市視空氣品質惡化程度，區分為二級開設，分別為

空氣污染防制指揮中心（以下簡稱防制指揮中心）及空氣污染防制應變小組（以

下簡稱應變小組），各級組織之開設時機、組成與任務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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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報
達初級預警
等級以上

實際達初級預警
濃度條件且未來12小時內

無減緩趨勢

符合防制指揮
中心設立條件

環保署空氣品質預報

環保署監資處

發布對應等級警告

環保局

掌握自動測站即時監測數據

環保局

否

是

1.於空氣污染物未達
原預警等級且預測
空氣品質在未來6
小時有減緩趨勢，
得調降警告等級。

2.當空氣污染物濃度
未達初級預警等
級，得解除警告。

環保局/地方政府

成立本市防制指揮中心

否

是

是

評估成立
應變小組

否

環保局/地方政府

成立應變小組

是

協調各單位/機關依警告等級執行應變防制措施

指揮中心/應變小組/環保局

否

解除/調整警告等級

指揮中心/應變小組/環保局

解除指揮中心/應變小組

應變防制措施執行成果建檔
提送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環保局

未達成立條件
時解除

 

備註： 

1、 空氣品質預報資料顯示隔日轄區空氣品質可能有達嚴重惡化等級或當本市轄內環保署五座測站，任一站空
氣品質監測站達輕度嚴重惡化或以上等級，設立府級防制指揮中心。 

2、 空氣品質預報資料顯示隔日轄區空氣品質可能有達中級預警或當本市轄內環保署五座測站，任一站空氣品
質監測站達中級預警等級，設立局級防制指揮中心。 

3、 空氣品質預報資料顯示隔日轄區空氣品質可能有達初級預警等級，設立應變小組。 

圖 1、空氣污染空氣品質預警與嚴重惡化應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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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緊急防制辦法第七條規定，空氣污染防制指揮中心及空氣污染應變小

組之成立規定如下： 

（一）空氣污染防制指揮中心 

➢ 得成立於空氣品質預報資料顯示隔日轄區空氣品質可能達初級預警等

級且再次日為中級預警或嚴重惡化等級；或當轄區內二分之一以上空

氣品質監測站達初級預警等級，且空氣品質預報資料顯示隔日可能達

中級預警或嚴重惡化等級。 

➢ 應成立於空氣品質預報資料顯示隔日起轄區內空氣品質可能有連續二

日達中級預警或嚴重惡化等級；或當轄區內二分之一以上空氣品質監

測站達中級預警等級，或任一空氣品質監測站達輕度嚴重惡化或以上

等級。 

（二）空氣污染防制應變小組 

➢ 得視氣象及空氣品質惡化趨勢，依實際需求成立空氣污染防制應變小組。 

 

臺中市府(局)級空氣污染防制指揮中心及空氣污染應變小組之成立規定如下： 

（一）局級空氣污染防制指揮中心 

1. 成立時機： 

依據環保署空氣品質預報資料顯示隔日轄區空氣品質可能達中級

預警等級或當本市轄內環保署五座測站，任一測站達中級預警，即以實

體或線上方式，成立局級空氣污染防制指揮中心。 

2. 組織架構： 

指揮官經市長授權由環保局局長擔任，綜理指揮中心事宜；總幹事

由環保局空氣品質及噪音管制科科長擔任，監控應變現況，並通報相關

局處執行應變作業，其餘空氣品質及噪音管制科人員則擔任應變幹事，

協助總幹事統籌應變事宜。 

（二）府級空氣污染防制指揮中心 

1. 成立時機： 

依據環保署空氣品質預報資料顯示隔日轄區空氣品質可能達嚴重

惡化等級或當本市任一測站達輕度嚴重惡化等級時，即成立府級空氣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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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防制指揮中心。 

2. 組織架構： 

市長擔任指揮官，綜理指揮中心應變事宜；副指揮官由環保局局長

擔任，協助指揮官統籌防制指揮中心；總幹事由空氣品質及噪音管制科

科長擔任，監控應變現況，並通報相關局處執行應變作業。 

（三）空氣污染防制應變小組 

1. 成立時機： 

依據環保署預報空氣品質預報資料顯示隔日起轄區空氣品質可能

達初級預警等級時，即以實體或線上方式，成立空氣污染防制應變小

組。 

2. 組織架構： 

指揮官經市長授權由環保局局長擔任，綜理指揮中心事宜；總幹事

由環保局空氣品質及噪音管制科科長擔任，監控應變現況，並通報相關

局處執行應變作業，其餘空氣品質及噪音管制科人員則擔任應變幹事，

協助總幹事統籌應變事宜。 

防制指揮中心及應變小組成員由各主政與配合局處組成，執行應變任務，

各該之組織架構、聯絡體系及分工任務如圖 2 及圖 3、表 3 及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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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局級防制指揮中心及應變小組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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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府級防制指揮中心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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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權責單位之分工任務(平時任務) 

權責單位 平時任務 

環保局 

1、空氣品質監測資料蒐集及分析。 

2、掌握環保署發布之空品預報資訊。 

3、彙整訂定與修訂轄內「區域防制措施」。 

4、規劃空氣品質惡化應變演練。 

5、核定公私場所訂定各級空氣品質惡化防制計畫。 

經濟發展局 
對於新申請攤販集中區設置許可案，於設置計畫書內要求針對飲食類攤販

應裝設油煙防制設備。 

建設局 掌握建設局所屬公共工程營建工地之地點及分布。 

教育局 
提供指揮中心各公私立幼兒園及各級學校分布狀況資料，以便掌握惡化涵

蓋學校加強教職員生之教育訓練。 

勞工局 
1、配合本府環保局執行相關宣導業務。 

2、定期加強事業單位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農業局 
辦理「臺中市補助農民辦理稻草剪段防止焚燒稻草計畫」，輔導並宣導農

民不以焚燒方式處理稻草之觀念。 

民政局 

民政局偕同各區公所輔導及鼓勵宗教團體實施拜拜一炷香、紙錢減量及集

中燒、以米(功)代金、使用環保禮炮車、香枝及鞭炮減量、使用節能燈具、

宗教禮俗活動蔬食推廣等，除促進宗教場所節能減碳，亦提升宗教文化核

心思想，創造本市低碳宗教之文化氛圍。 

衛生局 

1、配合空氣品質惡化期間，透過衛生局網頁跑馬燈、衛生局臉書粉絲頁

限時動態等，宣導民眾採取適當自我防護措施。 

2、輔導餐飲業者(煎、炒、炸、烤)安裝油煙防制設備並定期維護保養，每

季回報輔導名冊，交由環保局追蹤業者油煙防制效能。 

社會局 通知權管單位宣導採取適當自我防護措施。 

地政局 
掌握地政局開發中(重劃及區段徵收工程)營建工地之地點及分布，並透過

CCTV 隨時監看工地現況。 

交通局 
1、管控號誌保持交通順暢。 

2、鼓勵搭乘大眾運輸。 

都市發展局 宣導領有建築執照之建築工地於空氣品質惡化時之配合事項。 

消防局 節慶期間宣導民眾減少施放爆竹煙火或以爆竹音效取代。 

警察局 針對交通尖峰時段及壅塞路段(口)，實施交通疏導管制措施。 

觀光旅遊局 
輔導轄內觀光旅館及四星、五級林酒店等附設大型餐飲，安裝油煙污染防

制設備。 

新聞局 協助發布空品狀況與應變措施等資訊，提供新聞媒體參考。 

文化局 
配合空氣品質惡化期間，透過網頁跑馬燈等，宣導民眾採取適當自我防護

措施。 

水利局 掌握水利局所屬公共工程營建工地之地點及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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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單位 平時任務 

運動局 
1、配合本府環保局於運動局官網及臉書協助宣導相關注意事項。 

2、配合調整活動。 

第三河川局 即時巡視河道內有發生揚塵疑慮之位置，提前防制。 

港務公司 

1、協調所屬單位訂定緊急應變執行計畫。 

2、辦理港區空污防制相關宣導會。 

3、執行散貨裝卸作業碼頭督導巡查及稽查。 

4、每日執行港區公共道路洗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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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權責單位之分工任務(應變任務) 

權責單位 
應變任務 

(指標污染物:細懸浮微粒、懸浮微粒及其他污染物) 

應變任務 

(指標污染物:臭氧) 

指揮官(市長) 

或代理人 

輕度嚴重惡化至重度嚴重惡化(成立府級防制指揮中心)： 

1、發布及解除各級學校是否停課之裁示。 

2、各應變單位負責之應變職務與任務之裁示。 

輕度嚴重惡化至重度嚴重惡化(成立府級防制指揮中心)： 

1、發布及解除各級學校是否停課之裁示。 

2、各應變單位負責之應變職務與任務之裁示。 

副指揮官 

(環保局局長) 

或代理人 

輕度嚴重惡化至重度嚴重惡化(成立府級防制指揮中心)： 

1、協助指揮官成立轄內「防制指揮中心」相關事宜。 

2、協調各單位執行相關應變任務。 

輕度嚴重惡化至重度嚴重惡化(成立府級防制指揮中心)： 

1、協助指揮官成立轄內「防制指揮中心」相關事宜。 

2、協調各單位執行相關應變任務。 

指揮官(局長) 

或代理人 

(局級防制指揮中心) 

初級預警至中級預警(成立局級防制指揮中心或應變小組)： 

1、各應變單位負責之應變職務與任務之裁示。 

初級預警至中級預警(成立局級防制指揮中心或應變小組)： 

1、各應變單位負責之應變職務與任務之裁示。 

應變總幹事 

(空噪科科長) 

初級預警至重度嚴重惡化： 

1、執行預警應變通報作業 

2、監控應變現況，調度人力 

3、隨時回報副指揮官現況 

初級預警至重度嚴重惡化： 

1、執行預警應變通報作業 

2、監控應變現況，調度人力 

3、隨時回報副指揮官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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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單位 
應變任務 

(指標污染物:細懸浮微粒、懸浮微粒及其他污染物) 

應變任務 

(指標污染物:臭氧) 

環保局 

初級預警至中級預警： 

1、以簡訊、mail、通訊軟體或傳真通報各局處相關單位。 

2、執行相關應變措施稽查。 

3、彙整回報管制措施執行成果。 

輕度嚴重惡化至重度嚴重惡化： 

1、以簡訊、mail、通訊軟體或傳真通報各局處相關單位。 

2、成立防制指揮中心。 

3、執行相關應變措施稽查。 

4、彙整回報管制措施執行成果。 

初級預警至中級預警： 

1、以簡訊、mail、通訊軟體或傳真通報各局處相關單位。 

2、執行相關應變措施稽查。 

3、彙整回報管制措施執行成果。 

輕度嚴重惡化至重度嚴重惡化： 

1、以簡訊、mail、通訊軟體或傳真通報各局處相關單位。 

2、成立防制指揮中心。 

3、執行相關應變措施稽查。 

4、彙整回報管制措施執行成果。 

經濟發展局 

初級預警至中度嚴重惡化：  

轉知本局許可營業攤販集中區，依核定設置計畫書有關空

污防制相關規定配合辦理。 

初級預警至中度嚴重惡化：  

轉知本局許可營業攤販集中區，依核定設置計畫書有關空

污防制相關規定配合辦理。 

重度嚴重惡化： 

1、轉知本局許可營業攤販集中區，依核定設置計畫書有關

空污防制相關規定配合辦理。 

2、派員抽查許可營業攤販集中區油煙防制設備操作情形。 

重度嚴重惡化：  

1、轉知本局許可營業攤販集中區，依核定設置計畫書有關

空污防制相關規定配合辦理。 

2、派員抽查許可營業攤販集中區油煙防制設備操作情形。 

教育局 
初級預警至重度嚴重惡化：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

園因應空氣品質惡化處理措施暨緊急應變作業流程」辦理。 

初級預警至重度嚴重惡化：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

因應空氣品質惡化處理措施暨緊急應變作業流程」辦理。 

勞工局 
初級預警至中級預警：空氣品質嚴重惡化資訊協助揭露(公

告網頁)。 

初級預警至中級預警：空氣品質嚴重惡化資訊協助揭露(公

告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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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單位 
應變任務 

(指標污染物:細懸浮微粒、懸浮微粒及其他污染物) 

應變任務 

(指標污染物:臭氧) 

輕度嚴重惡化至重度嚴重惡化： 

1、協助即時發布應注意事項及採取措施至安衛群組提醒事

業單位，以預防勞工暴露危害。 

2、發布新聞資訊至網頁。 

輕度嚴重惡化至重度嚴重惡化： 

1、協助即時發布應注意事項及採取措施至安衛群組提醒事

業單位，以預防勞工暴露危害。 

2、發布新聞資訊至網頁。 

農業局 

初級預警至重度嚴重惡化：通知各區公所、農會，協助透過

鄰里系統、電子佈告欄、產銷班及各農事小組長等加強宣

導農民周知，勿露天燃燒稻草及相關農業廢棄物，以免空

氣品質惡化狀況持續加劇，進而影響民眾身體健康。 

初級預警至重度嚴重惡化：通知各區公所、農會，協助透過

鄰里系統、電子佈告欄、產銷班及各農事小組長等加強宣導

農民周知，勿露天燃燒稻草及相關農業廢棄物，以免空氣品

質惡化狀況持續加劇，進而影響民眾身體健康。 

民政局 
初級預警至重度嚴重惡化：請轄內各區公所轉知轄內宗教

場所減少燃香及紙錢使用。 

初級預警至重度嚴重惡化：請轄內各區公所轉知轄內宗教場

所減少燃香及紙錢使用。 

衛生局 

初級預警：  

1、透過衛生局網頁跑馬燈、衛生局臉書粉絲頁限時動態

等，宣導民眾採取適當自我防護措施。 

2、於衛生局網首頁同步提供空品監測即時訊息，供市民參

考。 

3、透過「樂活臺中 App」及「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臉

書粉絲頁限時動態，宣導本市餐飲業者（煎、炒、烤、

炸）應安裝開啟油煙防制設備並規律維護保養，降低油

煙逸散，共同維護空氣品質。 

4、透過本市護理機構群組完成通報並提醒 62 家一般護理

之家及 7 家住宿式長照機構和 26 家精神復健機構及 3

家精神護理之家，建議外出全程戴口罩、彈性調整相關

初級預警：  

1、透過衛生局網頁跑馬燈、衛生局臉書粉絲頁限時動態

等，宣導民眾採取適當自我防護措施。 

2、於衛生局網首頁同步提供空品監測即時訊息，供市民參

考。 

3、透過「樂活臺中 App」及「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臉

書粉絲頁限時動態，宣導本市餐飲業者（煎、炒、烤、

炸）應安裝開啟油煙防制設備並規律維護保養，降低油

煙逸散，共同維護空氣品質。 

4、透過本市護理機構群組完成通報並提醒 62 家一般護理

之家及 7 家住宿式長照機構和 26 家精神復健機構及 3

家精神護理之家，建議外出全程戴口罩、彈性調整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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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單位 
應變任務 

(指標污染物:細懸浮微粒、懸浮微粒及其他污染物) 

應變任務 

(指標污染物:臭氧) 

活動及落實防護措施等訊息。 活動及落實防護措施等訊息。 

中級預警： 

1、透過衛生局網頁跑馬燈、衛生局臉書粉絲頁限時動態

等，宣導民眾採取適當自我防護措施。 

2、於衛生局網首頁同步提供空品監測即時訊息，供市民參

考。 

3、透過「樂活臺中 App」及「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臉

書粉絲頁限時動態，宣導本市餐飲業者（煎、炒、烤、

炸）應安裝開啟油煙防制設備並規律維護保養，降低油

煙逸散，共同維護空氣品質。 

4、透過本市護理機構群組完成通報並提醒 62 家一般護理

之家及 7 家住宿式長照機構和 26 家精神復健機構及 3

家精神護理之家，建議外出全程戴口罩、彈性調整相關

活動及落實防護措施等訊息。 

5、由稽查人員進行抽查大型餐飲業（營業面積達 350 平

方公尺）防制設備操作情形。 

中級預警： 

1、透過衛生局網頁跑馬燈、衛生局臉書粉絲頁限時動態

等，宣導民眾採取適當自我防護措施。 

2、於衛生局網首頁同步提供空品監測即時訊息，供市民參

考。 

3、透過「樂活臺中 App」及「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臉

書粉絲頁限時動態，宣導本市餐飲業者（煎、炒、烤、

炸）應安裝開啟油煙防制設備並規律維護保養，降低油

煙逸散，共同維護空氣品質。 

4、透過本市護理機構群組完成通報並提醒 62 家一般護理

之家及 7 家住宿式長照機構和 26 家精神復健機構及 3

家精神護理之家，建議外出全程戴口罩、彈性調整相關

活動及落實防護措施等訊息。 

5、由稽查人員進行抽查大型餐飲業（營業面積達 350 平

方公尺）防制設備操作情形。 

輕度嚴重惡化： 

1、透過衛生局網頁跑馬燈、衛生局臉書粉絲頁限時動態

等，宣導民眾採取適當自我防護措施。 

2、於衛生局網首頁同步提供空品監測即時訊息，供市民參

考。 

輕度嚴重惡化： 

1、透過衛生局網頁跑馬燈、衛生局臉書粉絲頁限時動態

等，宣導民眾採取適當自我防護措施。 

2、於衛生局網首頁同步提供空品監測即時訊息，供市民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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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單位 
應變任務 

(指標污染物:細懸浮微粒、懸浮微粒及其他污染物) 

應變任務 

(指標污染物:臭氧) 

3、透過「樂活臺中 App」及「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臉

書粉絲頁限時動態，宣導本市餐飲業者（煎、炒、烤、

炸）應安裝開啟油煙防制設備並規律維護保養，降低油

煙逸散，共同維護空氣品質。 

4、透過本市護理機構群組完成通報並提醒 62 家一般護理

之家及 7 家住宿式長照機構和 26 家精神復健機構及 3

家精神護理之家，建議外出全程戴口罩、彈性調整相關

活動及落實防護措施等訊息。 

5、由稽查人員進行抽查大型餐飲業（營業面積達 350 平

方公尺）防制設備操作情形。 

6、衛生主管機關向所轄醫療院所發出通報，宣導醫療單位

給予就診民眾適當之健康諮詢建議。 

3、透過「樂活臺中 App」及「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臉

書粉絲頁限時動態，宣導本市餐飲業者（煎、炒、烤、

炸）應安裝開啟油煙防制設備並規律維護保養，降低油

煙逸散，共同維護空氣品質。 

4、透過本市護理機構群組完成通報並提醒 62 家一般護理

之家及 7 家住宿式長照機構和 26 家精神復健機構及 3

家精神護理之家，建議外出全程戴口罩、彈性調整相關

活動及落實防護措施等訊息。 

5、由稽查人員進行抽查大型餐飲業（營業面積達 350 平

方公尺）防制設備操作情形。 

6、衛生主管機關向所轄醫療院所發出通報，宣導醫療單位

給予就診民眾適當之健康諮詢建議。 

中度嚴重惡化： 

1、透過衛生局網頁跑馬燈、衛生局臉書粉絲頁限時動態

等，宣導民眾採取適當自我防護措施。 

2、於衛生局網首頁同步提供空品監測即時訊息，供市民參

考。 

3、透過「樂活臺中 App」及「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臉

書粉絲頁限時動態，宣導本市餐飲業者（煎、炒、烤、

炸）應安裝開啟油煙防制設備並規律維護保養，降低油

煙逸散，共同維護空氣品質。 

4、透過本市護理機構群組完成通報並提醒 62 家一般護理

中度嚴重惡化： 

1、透過衛生局網頁跑馬燈、衛生局臉書粉絲頁限時動態

等，宣導民眾採取適當自我防護措施。 

2、於衛生局網首頁同步提供空品監測即時訊息，供市民參

考。 

3、透過「樂活臺中 App」及「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臉

書粉絲頁限時動態，宣導本市餐飲業者（煎、炒、烤、

炸）應安裝開啟油煙防制設備並規律維護保養，降低油

煙逸散，共同維護空氣品質。 

4、透過本市護理機構群組完成通報並提醒 62 家一般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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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單位 
應變任務 

(指標污染物:細懸浮微粒、懸浮微粒及其他污染物) 

應變任務 

(指標污染物:臭氧) 

之家及 7 家住宿式長照機構和 26 家精神復健機構及 3

家精神護理之家，建議外出全程戴口罩、彈性調整相關

活動及落實防護措施等訊息。 

5、由稽查人員進行抽查大型餐飲業（營業面積達 350平方

公尺）防制設備操作情形。 

6、衛生主管機關向所轄醫療院所發出通報，宣導醫療單位

給予就診民眾適當之健康諮詢建議。密切注意各醫院急

診室求診及入院人次。如服務需求急增，須啟動相關應

急措施以處理增加之病患。 

之家及 7 家住宿式長照機構和 26 家精神復健機構及 3

家精神護理之家，建議外出全程戴口罩、彈性調整相關

活動及落實防護措施等訊息。 

5、由稽查人員進行抽查大型餐飲業（營業面積達 350平方

公尺）防制設備操作情形。 

6、衛生主管機關向所轄醫療院所發出通報，宣導醫療單位

給予就診民眾適當之健康諮詢建議。密切注意各醫院急

診室求診及入院人次。如服務需求急增，須啟動相關應

急措施以處理增加之病患。 

重度嚴重惡化： 

1、透過衛生局網頁跑馬燈、衛生局臉書粉絲頁限時動態

等，宣導民眾採取適當自我防護措施。 

2、於衛生局網首頁同步提供空品監測即時訊息，供市民參

考。 

3、透過「樂活臺中 App」及「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臉

書粉絲頁限時動態，宣導本市餐飲業者（煎、炒、烤、

炸）應安裝開啟油煙防制設備並規律維護保養，降低油

煙逸散，共同維護空氣品質。 

4、透過本市護理機構群組完成通報並提醒 62 家一般護理

之家及 7 家住宿式長照機構和 26 家精神復健機構及 3

家精神護理之家，建議外出全程戴口罩、彈性調整相關

活動及落實防護措施等訊息。 

重度嚴重惡化： 

1、透過衛生局網頁跑馬燈、衛生局臉書粉絲頁限時動態

等，宣導民眾採取適當自我防護措施。 

2、於衛生局網首頁同步提供空品監測即時訊息，供市民參

考。 

3、透過「樂活臺中 App」及「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臉

書粉絲頁限時動態，宣導本市餐飲業者（煎、炒、烤、

炸）應安裝開啟油煙防制設備並規律維護保養，降低油

煙逸散，共同維護空氣品質。 

4、透過本市護理機構群組完成通報並提醒 62 家一般護理

之家及 7 家住宿式長照機構和 26 家精神復健機構及 3

家精神護理之家，建議外出全程戴口罩、彈性調整相關

活動及落實防護措施等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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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單位 
應變任務 

(指標污染物:細懸浮微粒、懸浮微粒及其他污染物) 

應變任務 

(指標污染物:臭氧) 

5、一定規模(營業面積300平方公尺)以上之餐飲廠家未裝

設餐飲防制設 備(如濕式洗滌塔、紫外光臭氧設備、靜

電集塵器…等)者，禁止有煎、炒、烤、炸等空氣污染

等行為。 

6、衛生主管機關向所轄醫療院所發出通報，宣導醫療單位

給予就診民眾適當之健康諮詢建議。密切注意各醫院急

診室求診及入院人次。如服務需求急增，須啟動相關應

急措施以處理增加之病患。 

5、一定規模(營業面積 300平方公尺)以上之餐飲廠家未裝

設餐飲防制設 備(如濕式洗滌塔、紫外光臭氧設備、靜

電集塵器…等)者，禁止有煎、炒、烤、炸等空氣污染

等行為。 

6、衛生主管機關向所轄醫療院所發出通報，宣導醫療單位

給予就診民眾適當之健康諮詢建議。密切注意各醫院急

診室求診及入院人次。如服務需求急增，須啟動相關應

急措施以處理增加之病患。 

社會局 

初級預警至中級預警：通知權管單位宣導採取適當自我防

護措施。 

初級預警至中級預警：通知權管單位宣導採取適當自我防護

措施。 

輕度嚴重惡化至重度嚴重惡化：通知權管單位停止戶外活

動。 

輕度嚴重惡化至重度嚴重惡化：通知權管單位停止戶外活

動。 

交通局 

初級預警：協助於網站、APP 發布警告相關注意事項。 初級預警：協助於網站、APP 發布警告相關注意事項。 

中級預警： 

1、管控號誌保持交通順暢。 

2、協助於網站、APP、停車場跑馬燈等資訊看板發布警告。 

中級預警： 

1、管控號誌保持交通順暢。 

2、協助於網站、APP、停車場跑馬燈等資訊看板發布警告。 

輕度嚴重惡化： 

1、加強發布警告並依需求協助交通疏導。 

2、協助於網站、APP、停車場跑馬燈等資訊看板發布警告，

並提醒民眾相關注意事項。 

輕度嚴重惡化： 

1、加強發布警告並依需求協助交通疏導。 

2、協助於網站、APP、停車場跑馬燈等資訊看板發布警告，

並提醒民眾相關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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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單位 
應變任務 

(指標污染物:細懸浮微粒、懸浮微粒及其他污染物) 

應變任務 

(指標污染物:臭氧) 

中度嚴重惡化： 

1、加強發布警告並依需求協助交通疏導。 

2、協助於網站、APP、停車場跑馬燈等資訊看板發布警告，

並請路邊收費員路邊收費時張貼(或印刷於收費單上)應

採取之行動字樣提醒民眾。 

中度嚴重惡化： 

1、加強發布警告並依需求協助交通疏導。 

2、協助於網站、APP、停車場跑馬燈等資訊看板發布警告，

並請路邊收費員路邊收費時張貼(或印刷於收費單上)應

採取之行動字樣提醒民眾。 

重度嚴重惡化： 

1、加強發布警告並依需求協助交通疏導。 

2、協助於網站、APP、停車場跑馬燈等資訊看板發布警告，

並請路邊收費員路邊收費時張貼(或印刷於收費單上)應

採取之行動字樣提醒民眾，並於全部公有停車場柵欄機

取票口張貼告示提醒民眾相關注意事項。 

重度嚴重惡化： 

1、加強發布警告並依需求協助交通疏導。 

2、協助於網站、APP、停車場跑馬燈等資訊看板發布警告，

並請路邊收費員路邊收費時張貼(或印刷於收費單上)應

採取之行動字樣提醒民眾，並於全部公有停車場柵欄機

取票口張貼告示提醒民眾相關注意事項。 

建設局 

初級預警： 

通知權管前 20 大之開發或未開發營建工地每 4 小時執行營

建工地內外及認養街道灑水或洗掃至少 1 次。 

初級預警：無 

中級預警： 

通知權管前 30 大之開發或未開發營建工地每４小時執行營

建工地內外及認養街道灑水或洗掃至少 1 次。 

中級預警：無 

輕度嚴重惡化： 

1、通知權管營建工地每 2 小時執行營建工地內外及認養街

道灑水或洗掃至少 1 次，並加強各項有效抑制粒狀物逸散

之防制措施。 

2、減少戶外施工及維修機具使用。 

輕度嚴重惡化：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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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單位 
應變任務 

(指標污染物:細懸浮微粒、懸浮微粒及其他污染物) 

應變任務 

(指標污染物:臭氧) 

中度嚴重惡化： 

1、通知權管營建工地每 1 小時執行營建工地內外及認養街

道灑水或洗掃至少 1 次，並加強各項有效抑制粒狀物逸散

之防制措施。 

2、於工程安全範圍內，停止各項工程、開挖及整地。 

中度嚴重惡化：無 

重度嚴重惡化： 

1、通知權管營建工地每 1 小時執行營建工地內外及認養街

道灑水或洗掃至少 1 次，並加強各項有效抑制粒狀物逸散

之防制措施。 

2、於工程安全範圍內，停止各項施工作業及營建機具使用。 

重度嚴重惡化：無 

地政局 

初級預警： 

通知本局開發中(重劃及區段徵收工程)營建工地每4小時執

行營建工地內外及認養街道灑水或洗掃至少 1 次。 

初級預警：無 

中級預警： 

通知本局開發中(重劃及區段徵收工程)營建工地每4小時執

行營建工地內外及認養街道灑水或洗掃至少 1 次。 

中級預警：無 

輕度嚴重惡化：  

1、通知本局開發中(重劃及區段徵收工程)營建工地每 2 

小時執行營建工地內外及認養街道灑水或洗掃至少 1 

次。 

2、非必要減少戶外施工作業。 

輕度嚴重惡化：無 

中度嚴重惡化： 中度嚴重惡化：禁止油漆塗料等排放逸散源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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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單位 
應變任務 

(指標污染物:細懸浮微粒、懸浮微粒及其他污染物) 

應變任務 

(指標污染物:臭氧) 

1、通知本局開發中(重劃及區段徵收工程)營建工地每 1 

小時執行營建工地內外及認養街道灑水或洗掃至少 1 

次。 

2、於工程安全範圍內，停止各項工程、開挖及整地。 

3、禁止油漆塗料等排放逸散源作業。 

重度嚴重惡化： 

1、通知本局開發中(重劃及區段徵收工程)營建工地每 1 

小時執行營建工地內外及認養街道灑水或洗掃至少 1 

次。 

2、於工程安全範圍內，停止各項施工作業及營建機具使

用。 

3、禁止油漆塗料等排放逸散源作業。 

重度嚴重惡化：禁止油漆塗料等排放逸散源作業。 

都市發展局 

初級預警： 

以施工管理 e 化 APP 通知前 30 大工地每 4 小時執行工地內

灑水或洗掃至少 1 次。 

初級預警：無 

中級預警：以施工管理 e 化 APP 通知前 30 大工地辦理： 

1、每 3 小時執行工地內外灑水或洗掃至少 1 次。 

2、管制機械擾動塵土。 

3、限制戶外施工及維修機具使用。 

4、限制油漆塗料等排放逸散源作業。 

中級預警：以施工管理 e 化 APP 通知前 30 大工地限制油漆

塗料等排放逸散源作業。 

輕度嚴重惡化：以施工管理 e 化 APP 通知前 30 大工地辦理： 

1、每 2 小時執行工地內外灑水或洗掃至少 1 次。 

輕度嚴重惡化：以施工管理 e 化 APP 通知前 30 大工地限制

油漆塗料等排放逸散源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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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單位 
應變任務 

(指標污染物:細懸浮微粒、懸浮微粒及其他污染物) 

應變任務 

(指標污染物:臭氧) 

2、管制機械擾動塵土。 

3、限制油漆塗料等排放逸散源作業。 

4、限制戶外施工及維修機具使用。 

中度嚴重惡化：以施工管理 e 化 APP 通知前 30 大工地辦理： 

1、每 1 小時執行工地內外灑水或洗掃至少 1 次。 

2、限制機械擾動塵土。 

3、禁止油漆塗料等排放逸散源作業。 

4、禁止戶外施工及維修機具使用。 

中度嚴重惡化：以施工管理 e 化 APP 通知前 30 大工地禁止

油漆塗料等排放逸散源作業。 

重度嚴重惡化：以施工管理 e 化 APP 通知前 30 大工地辦理： 

1、每 1 小時執行工地內外灑水或洗掃至少 1 次。 

2、禁止機械擾動塵土。 

3、禁止油漆塗料等排放逸散源作業。 

4、禁止戶外施工及維修機具使用。 

重度嚴重惡化：以施工管理 e 化 APP 通知前 30 大工地禁止

油漆塗料等排放逸散源作業。 

水利局 

初級預警：水利局接獲環保局通知後以簡訊或通訊軟體等方

式，通知轄下所管各營建工地每四小時執行工地內外及認養

街道灑水或洗掃至少一次。 

初級預警：無  

中級預警：水利局接獲環保局通知後以簡訊或通訊軟體等方

式，通知轄下所管各營建工地每四小時執行工地內外及認養

街道灑水或洗掃至少一次。 

中級預警：無 

輕度嚴重惡化：水利局接獲環保局通知後以簡訊或通訊軟體

等方式，通知轄下所管各營建工地每二小時執行工地內外及

認養街道灑水或洗掃至少一次。 

輕度嚴重惡化：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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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單位 
應變任務 

(指標污染物:細懸浮微粒、懸浮微粒及其他污染物) 

應變任務 

(指標污染物:臭氧) 

中度嚴重惡化：水利局接獲環保局通知後以簡訊或通訊軟體

等方式，通知轄下所管各營建工地每一小時執行工地內外及

認養街道灑水或洗掃至少一次。 

中度嚴重惡化：無 

重度嚴重惡化：水利局接獲環保局通知後以簡訊或通訊軟體

等方式，通知轄下所管各營建工地每一小時執行工地內外及

認養街道灑水或洗掃至少一次。 

重度嚴重惡化：無 

警察局 

初級預警至中級預警：協助規劃交通疏導、管制作為，以維

持交通秩序。 

初級預警至中級預警：協助規劃交通疏導、管制作為，以維

持交通秩序。 

輕度嚴重惡化至重度嚴重惡化：無 輕度嚴重惡化至重度嚴重惡化：無 

消防局 

初級預警至中級預警：利用轄內跑馬燈或懸掛紅布條等方式

宣導民眾減少施放爆竹煙火。 

初級預警至中級預警：利用轄內跑馬燈或懸掛紅布條等方式

宣導民眾減少施放爆竹煙火。 

輕度嚴重惡化至重度嚴重惡化： 

1、利用轄內跑馬燈或懸掛紅布條等方式宣導民眾減少施

放爆竹煙火。 

2、爆竹煙火專案停止施放。 

輕度嚴重惡化至重度嚴重惡化： 

1、利用轄內跑馬燈或懸掛紅布條等方式宣導民眾減少施放

爆竹煙火。 

2、爆竹煙火專案停止施放。 

觀光旅遊局 

初級預警至中級預警：協助於網站發布警告相關注意事項。 初級預警至中級預警：協助於網站發布警告相關注意事項。 

輕度嚴重惡化至重度嚴重惡化：觀光旅館未裝設餐飲防制

設備者，禁止有燒烤、油炸等空氣污染等行為。 

輕度嚴重惡化至重度嚴重惡化：觀光旅館未裝設餐飲防制設

備者，禁止有燒烤、油炸等空氣污染等行為。 

新聞局 

初級預警至中度嚴重惡化：協助發布市政新聞，展現市府

空污防制應變作為，並透過新聞傳播媒體等多元管道通知

民眾採取防護措施。 

初級預警至中度嚴重惡化：協助發布市政新聞，展現市府空

污防制應變作為，並透過新聞傳播媒體等多元管道通知民眾

採取防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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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單位 
應變任務 

(指標污染物:細懸浮微粒、懸浮微粒及其他污染物) 

應變任務 

(指標污染物:臭氧) 

重度嚴重惡化：協助發布市政新聞，展現市府空污防制應

變作為，並透過新聞傳播媒體等多元管道通知民眾應採取

防護措施。 

重度嚴重惡化：協助發布市政新聞，展現市府空污防制應變

作為，並透過新聞傳播媒體等多元管道通知民眾應採取防護

措施。 

文化局 

初級預警至重度嚴重惡化：配合於空氣品質惡化期間，透過

各中心與圖書館以官網、臉書社群、跑馬燈及電視牆等，提

醒出入本局所轄藝文場館民眾留意並加強自我防護。 

初級預警至重度嚴重惡化：配合於空氣品質惡化期間，透過

各中心與圖書館以官網、臉書社群、跑馬燈及電視牆等，提

醒出入本局所轄藝文場館民眾留意並加強自我防護。 

運動局 

初級預警至中級預警： 

1、於本局官網及臉書協助發布警告並提醒民眾相關注意

事項。 

2、在場館營運方面，透過管理群組通知轄管各運動場館及

早因應，並請各場館協助透過網站、跑馬燈、電子看板、

APP、臉書社群或告示牌等，揭露預警訊息，提醒入館

及社區民眾注意空品狀況。 

3、在活動辦理方面，轉知空品預報資訊予活動承辦單位。 

4、在工程施工方面，轉知空品預報資訊予工程施工單位。 

初級預警至中級預警： 

1、於本局官網及臉書協助發布警告並提醒民眾相關注意事

項。 

2、在場館營運方面，透過管理群組通知轄管各運動場館及

早因應，並請各場館協助透過網站、跑馬燈、電子看板、

APP、臉書社群或告示牌等，揭露預警訊息，提醒入館

及社區民眾注意空品狀況。 

3、在活動辦理方面，轉知空品預報資訊予活動承辦單位。 

4、在工程施工方面，轉知空品預報資訊予工程施工單位。 

輕度嚴重惡化： 

1、於本局官網及臉書協助發布警告並提醒民眾相關注意

事項。 

2、在場館營運方面，建議借用室外運動場館之活動單位，

提醒敏感族群參與活動人員配戴口罩。 

3、在活動辦理方面，轉知空品預報資訊予活動承辦單位本

市空氣品質已達危險警戒階段，持續惡化將危害民眾身

體健康，請辦理戶外體育活動的單位應配合調整活動內

輕度嚴重惡化： 

1、於本局官網及臉書協助發布警告並提醒民眾相關注意事

項。 

2、在場館營運方面，建議借用室外運動場館之活動單位，

提醒敏感族群參與活動人員配戴口罩。 

3、在活動辦理方面，轉知空品預報資訊予活動承辦單位本

市空氣品質已達危險警戒階段，持續惡化將危害民眾身

體健康，請辦理戶外體育活動的單位應配合調整活動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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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單位 
應變任務 

(指標污染物:細懸浮微粒、懸浮微粒及其他污染物) 

應變任務 

(指標污染物:臭氧) 

容。 

4、 轉知空品預報資訊予工程施工單位，每 2 小時進行營建

工地灑水及洗掃至少 1 次。 

容。 

中度嚴重惡化： 

1、於本局官網及臉書協助發布警告並提醒民眾相關注意

事項。 

2、在場館營運方面，建議借用室外運動場館之活動單位，

調整活動場地。 

3、在活動辦理方面，轉知空品預報資訊予活動承辦單位本

市空氣品質已達危險警戒階段，持續惡化將危害民眾身

體健康，請辦理戶外體育活動的單位應配合調整活動內

容。 

4、 轉知空品預報資訊予工程施工單位，每 1 小時進行營建

工地灑水及洗掃至少 1 次。 

中度嚴重惡化： 

1、於本局官網及臉書協助發布警告並提醒民眾相關注意事

項。 

2、在場館營運方面，建議借用室外運動場館之活動單位，

調整活動場地。 

3、在活動辦理方面，轉知空品預報資訊予活動承辦單位本

市空氣品質已達危險警戒階段，持續惡化將危害民眾身

體健康，請辦理戶外體育活動的單位應配合調整活動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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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單位 
應變任務 

(指標污染物:細懸浮微粒、懸浮微粒及其他污染物) 

應變任務 

(指標污染物:臭氧) 

重度嚴重惡化： 

1、於本局官網及臉書協助發布警告並提醒民眾相關注意

事項。 

2、在場館營運方面，室外運動場館暫停開放。 

3、在活動辦理方面，轉知空品預報資訊予活動承辦單位本

市空氣品質已達危險警戒階段，持續惡化將危害民眾身

體健康，請辦理戶外體育活動的單位應配合調整活動內

容。 

4、 轉知空品預報資訊予工程施工單位，每 1 小時進行營建

工地灑水及洗掃至少 1 次，並停止各項戶外工程、開挖、

整地及營建機具使用，減少塵土飛揚。 

重度嚴重惡化： 

1、於本局官網及臉書協助發布警告並提醒民眾相關注意事

項。 

2、在場館營運方面，室外運動場館暫停開放。 

3、在活動辦理方面，轉知空品預報資訊予活動承辦單位本

市空氣品質已達危險警戒階段，持續惡化將危害民眾身

體健康，請辦理戶外體育活動的單位應配合調整活動內

容。 

第三河川局 

初級預警：通報本局各工程廠商執行營建工地內外及施工

街道內外灑水或清掃至少 1 次。 

初級預警至中級預警：無 

中級預警至重度嚴重惡化： 

1、若發布為沙鹿測站，通知港區有關業者執行防制措施。

通報本局各廠商執行營建工地內外及施工街道內外灑

水或清掃至少 1 次。 

2、河道內如有佈設水線，啟動水線灑水。 

輕度嚴重惡化至重度嚴重惡化：無 

港務公司 

初級預警至中級預警： 

1、若發布為沙鹿測站，通知港區有關業者執行防制措施。 

2、以 AIS 簡訊系統發送船舶減速、港區範圍使用低硫燃油

之宣導，另管制員加強瞭望是否有排放黑煙空污事件。 

3、針對現仍持續裝卸作業業者宣導落實抑塵措施，督促運

初級預警至中級預警： 

1、若發布為沙鹿測站，通知港區有關業者執行防制措施。 

2、以 AIS 簡訊系統發送船舶減速、港區範圍使用低硫燃油

之宣導，另管制員加強瞭望是否有排放黑煙空污事件。 

3、宣導員工、旅客加強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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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單位 
應變任務 

(指標污染物:細懸浮微粒、懸浮微粒及其他污染物) 

應變任務 

(指標污染物:臭氧) 

輸車輛確實加蓋防塵網，運輸車輛需經洗車台，裝卸區

域應清掃或灑水。 

4、工程持續灑水覆蓋。 

5、持續執行港區公共道路洗掃。 

6、宣導員工、旅客加強防護。 

輕度嚴重惡化： 

1、若發布為沙鹿測站，通知港區有關業者執行防制措施。 

2、以 AIS 簡訊系統發送船舶減速、港區範圍使用低硫燃油

之宣導，另管制員加強瞭望是否有排放黑煙空污事件。 

3、針對現仍持續裝卸作業業者宣導落實抑塵措施，督促運

輸車輛確實加蓋防塵網，運輸車輛需經洗車台，裝卸區

域應清掃或灑水。 

4、工程持續灑水覆蓋。 

5、持續執行港區公共道路洗掃。 

6、宣導員工、旅客加強防護。 

7、停止工程土方開挖。 

8、 發布通知提醒戶外人員(船舶工作人員及港區業者)，除

必要並有足夠防護情形外，停止作業或活動。 

輕度嚴重惡化： 

1、若發布為沙鹿測站，通知港區有關業者執行防制措施。 

2、以 AIS 簡訊系統發送船舶減速、港區範圍使用低硫燃油

之宣導，另管制員加強瞭望是否有排放黑煙空污事件。 

3、宣導員工、旅客加強防護。 

4、發布通知提醒戶外人員(船舶工作人員及港區業者)，除必

要並有足夠防護情形外，停止作業或活動。 

中度嚴重惡化至重度嚴重惡化： 

1、若發布為沙鹿測站，通知港區有關業者執行防制措施。 

2、以 AIS 簡訊系統發送船舶減速、港區範圍使用低硫燃油

之宣導，另管制員加強瞭望是否有排放黑煙空污事件。 

中度嚴重惡化至重度嚴重惡化： 

1、若發布為沙鹿測站，通知港區有關業者執行防制措施。 

2、以 AIS 簡訊系統發送船舶減速、港區範圍使用低硫燃油

之宣導，另管制員加強瞭望是否有排放黑煙空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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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單位 
應變任務 

(指標污染物:細懸浮微粒、懸浮微粒及其他污染物) 

應變任務 

(指標污染物:臭氧) 

3、針對現仍持續裝卸作業業者宣導落實抑塵措施，督促運

輸車輛確實加蓋防塵網，運輸車輛需經洗車台，裝卸區

域應清掃或灑水。 

4、工程持續灑水覆蓋。 

5、持續執行港區公共道路洗掃。 

6、宣導員工、旅客加強防護。 

7、停止工程土方開挖。 

8、發布通知提醒戶外人員(船舶工作人員及港區業者)，除

必要並有足夠防護情形外，停止作業或活動。 

9、 發布通知提醒降低車輛於港區內行駛之措施。 

3、宣導員工、旅客加強防護。 

4、發布通知提醒戶外人員(船舶工作人員及港區業者)，除必

要並有足夠防護情形外，停止作業或活動。 

5、發布通知提醒降低車輛於港區內行駛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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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私場所名稱及負責急難救助之醫療機構名稱 

（一）指定公私場所 

本市訂定區域防制措施前，已要求轄區內配合實施防制措施之公私場所

（以下簡稱指定公私場所），於指定期間內訂定各級空氣品質惡化應變防制計

畫（以下簡稱應變計畫），送本府核定。本市截至 111 年已完成 27 家公私場

所應變計畫核定（如表 5），其中 8 家中共 24 製程為緊急防制辦法附件二中

央指定對象；本市考量轄內污染源排放特性及未來管制措施具體性、完整度、

可行性、落實度等，以轄內粒狀污染物、硫氧化物、氮氧化物或揮發性有機物

任一排放量前 10 大之固定污染源作為篩選依據。另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

中火力發電廠之防制措施因涉及全國供電，依確認之電力業調度與應變計畫辦

理。 

考量本市轄區內許可排放量粒狀污染物、硫氧化物、氮氧化物或揮發性有

機物之 10 大固定污染源排放量即占全市比例分別達粒狀污染物 59.65%、硫氧

化物 97.36%、氮氧化物 94.06%及揮發性有機物 34.46%，因此管制指定公私場

所能於空氣污染事件突發時，有效減緩空氣品質惡化。 

若涉及公私場所大型變更、異動、展延等，將要求公私場所擬定、修訂應

變計畫重新核備；考量日後若有增列指定公私場所之名單，環保局依防制辦法

第 5 條第 3 項規定，通知該公私場所訂定各級空氣品質惡化應變防制計畫送環

保局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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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臺中市指定公私場所名稱與其應變計畫核定情形 

序

號 

管制 

編號 
公私場所名稱 核定日期 

臺中市 

指定對象 

中央指定

製程對象 

1 L0200473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中發電廠 111年 11月 22日 V V 

2 L0200633 中龍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111年 11月 17日 V V 

3 L9200693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后里分公司 111 年 10 月 4 日 V V 

4 L9200728 豐興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111年 11月 29日 V V 

5 L0056153 倫鼎股份有限公司 111年 11月 22日 V V 

6 L9201289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后里資源回

收廠 
111年 11月 22日 V V 

7 B2402442 台中市文山垃圾焚化廠 111年 11月 22日 V V 

8 L9101748 
中美和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台中

廠 
111 年 10 月 4 日 - V 

9 L0200464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中發電廠

﹝麗水場區貯煤場﹞ 
111年 10月 14日 V - 

10 L9995124 聚豐砂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 年 9 月 6 日 V - 

11 L02A1943 餘慶堂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研磨廠 111 年 8 月 31 日 V - 

12 B9201658 豐興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后里新廠 111 年 10 月 4 日 V - 

13 B9104912 中聯資源股份有限公司安定化五場 111 年 8 月 26 日 V - 

14 L9900036 民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大安一廠 111 年 9 月 6 日 V - 

15 L9100198 台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111 年 9 月 26 日 V - 

16 L9100563 
台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平板三場 
111 年 9 月 26 日 V - 

17 L02A0301 中聯資源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111 年 8 月 26 日 V - 

18 L8900676 
永豐餘消費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清

水廠 
111 年 8 月 18 日 V - 

19 B2311535 台灣康寧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111年 11月 30日 V - 

20 L0104476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

業部台中營業處王田供油中心 
111 年 11 月 9 日 V - 

21 L0500085 瑞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大里廠 111 年 8 月 11 日 V - 

22 B23A9558 長耕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111 年 9 月 22 日 V - 

23 B2313780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111 年 9 月 7 日 V - 

24 B2300621 東昕彩藝包裝股份有限公司 111 年 8 月 31 日 V - 

25 B9100601 三櫻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 年 8 月 31 日 V - 

26 L8801061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幼

獅廠 
111 年 8 月 26 日 V - 

27 L8801105 
永日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幼

獅廠 
111 年 8 月 31 日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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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負責急難救助之醫療機構 

轄內發布空氣品質嚴重惡化警告時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應向所轄醫療院所

發出通報，並通知負責急難救助之醫療機構（如表 6），向醫療機構宣導應給

予就診民眾適當之健康諮詢建議，並密切注意各醫院急診室求診及入院人次，

如服務需求急增，須啟動相關應急措施以處理增加之病患。 

 

表 6、負責急難救助之醫療機構 

序號 公私場所名稱 地址 總機電話 

1 臺中榮民總醫院 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 1650 號 23592525 

2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北區育德路 2 號 22052121 

3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 24739595 

4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西區三民路一段 199 號 22294411 

5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豐原區安康路 100 號 25271180 

6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梧棲區中棲路一段 699 號 26581919 

7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沙鹿區沙田路 117 號 26625111 

8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大甲院區 大甲區經國路 321 號 26885599 

9 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大甲李綜合醫院 大甲區八德街 2 號 26862288 

10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 南屯區惠中路三段 36 號 22586688 

11 澄清綜合醫院 中區平等街 139 號 24632000 

12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 966 號 24632000 

13 國軍臺中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太平區中山路二段 348 號 23934191 

14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潭子區豐興路一段 66 號 25363316 

15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 大里區東榮路 483 號 24819900 

16 東勢區農會附設農民醫院 東勢區豐勢路 297 號 25771919 

17 清泉醫院 大雅區雅潭路 178 號 25605600 

18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 霧峰區福新路 222 號 37061668 

19 長安醫院 太平區永平路一段 9 號 36113611 

20 烏日林新醫院 烏日區榮和路 168 號 23388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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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空氣品質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發布後，與其他政府機關、各新聞

傳播媒體、指定公私場所及負責急難救助之醫療機構之聯繫方式 

依轄內發布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後之流程圖（如圖 4）所示，第一層單位由

環保局向上呈報，第二層單位亦由環保局通報。第二層單位接獲通報後應立即

以書面、傳真、電子郵件或通訊軟體等方式載明相關資訊通知各轄下權管之第

三層單位，以執行各項防制措施，各單位聯繫後，定時回報執行成效。 

 

 

圖 4、空氣品質警告發布後各單位通報流程 

 

⚫ 第一層單位 

發布嚴重惡化警告後，環保局業務承辦以電話或通訊軟體等方式呈報第

一層單位及通報第二層單位。 

⚫ 第二層單位 

1. 環保局業務承辦接獲環保署發布嚴重惡化警告後，以電話、簡訊或通訊

軟體等方式，通知大型固定污染源執行降載減排措施，持續監控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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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情形、加強稽查固定污染源、移動污染源及逸散污染源，通知清潔

隊及營建工地進行洗街作業等作業，並橫向提醒相關局處協助宣導及視

空氣品質狀況調整戶外活動。 

2. 經濟發展局：經濟發展局接獲環保局通知後，以通訊軟體轉知各攤販集

中區管理委員會本市發布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請各攤販集中區管理委

員會依核定設置計畫書有關空氣污染防制相關計畫配合辦理。 

3. 建設局：建設局接獲環保局通知後，即以通訊軟體通報建設局所屬機關

及各工程單位，並由各工程單位轉知轄管已開發營建工地執行營建工地

內外及認養街道灑水或洗掃作業等防制措施。 

4. 教育局：教育局接獲環保局通知後，將空氣品質惡化至輕度嚴重惡化等

級應變訊息，上傳教育局網頁及通報轄內各級學校單位，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應立即停止戶外活動，將課程調整於室內進行。 

5. 勞工局：勞工局接獲環保局通知後，以電話、簡訊或通訊軟體等方式即

時發布應注意事項及採取措施至安全衛生群組提醒事業單位，以預防勞

工暴露危害，並發布新聞資訊至網頁。 

6. 農業局：農業局接獲環保局通知後，透過通訊軟體之農業相關群組轉知

本市各區公所、農會，加強宣導農民勿露天燃燒稻草及其他農業廢棄

物。 

7. 民政局：民政局接獲環保局通知後，即以通訊軟體方式，通知各區公所

承辦人員轉知該區宗教場所減少燃香及紙錢使用。 

8. 衛生局：衛生局接獲環保局通知後，以官方網站、社群及通訊軟體等方

式，通知民眾採取適當自我防護措施、餐飲業者確實開啟油煙防制設備，

並由稽查人員抽查大型餐飲業者設備操作情形及周知護理之家、住宿式

長照機構、精神復健機構、精神護理之家，彈性調整相關活動及落實防

護措施等訊息；另，嚴重惡化警示等級時，加強向所轄醫療院所發出通

報，向醫療機構宣導應給予就診民眾適當之健康諮詢建議，密切注意各

醫院急診室求診及入院人次。 

9. 社會局：社會局接獲環保局通知後，以 LINE 群組方式通知各外館及社

福機構承辦人員，轉知權管單位/場域宣導採取適當自我防護措施，留意

空氣品質狀況。 

10. 地政局：地政局接獲環保局通知後，立即以電話、簡訊或通訊軟體等方

式，通知地政局開發中(重劃及區段徵收工程)營建工地執行營建工地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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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及認養街道灑水或洗掃。空氣品質達中度嚴重惡化情形時，並通知各

營建工地減少各項工程開挖及整地，非必要減少戶外施工作業。空氣品

質若達重度嚴重惡化情形時，則通知各營建工地停止各項施工作業及營

建機具使用。 

11. 新聞局：新聞局接獲環保局通知後，將發布市政新聞，並透過本府 LINE

官方帳號發布提醒訊息，並藉由電視台跑馬與廣播電台等管道持續宣導

民眾空品惡化至重度嚴重惡化等級，請民眾不要外出，待在室內並緊閉

門窗，敏感族群民眾或是老人、小孩等抵抗力較弱者，請注意自我防護。 

12. 交通局：交通局接獲環保局通知後，以通訊軟體方式橫向通報交通局所

屬相關單位以 APP 或跑馬燈發布警告、並管控交通號誌等防制措施。 

13. 都市發展局：都市發展局接獲環保局通知後，以施工管理 e 化 APP 通

知前 30 大工地辦理，定時執行工地內外灑水或洗掃至少 1 次，並限制

機械擾動塵土作業等防制措施。 

14. 消防局：消防局接獲環保局通知後，以電話、簡訊或通訊軟體等方式，

通知所轄各大隊以跑馬燈或懸掛紅布條等方式宣導民眾減少施放爆竹

煙火，並停止施放爆竹煙火專案。 

15. 警察局：警察局於接獲環保局發布嚴重惡化警告後，以電話、簡訊或通

訊軟體等方式，通知警察局各分局，於易塞車路段，管制交通，疏導人、

車。 

16. 觀光旅遊局：觀光旅遊局接獲環保局通知後，將立即呈報第一層聯繫人

員，並以通訊軟體或電話通知轄管之旅宿業者未裝設餐飲防制設備者，

禁止有燒烤、油炸等空氣污染等行為；於觀光旅遊局網站發布警告相關

注意事項，並橫向通報觀光旅遊局各處單位執行應變任務。 

17. 文化局：文化局接獲環境保護局發布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後，以電話、

簡訊或通訊軟體等方式，通知各中心與圖書館以官網、臉書社群、跑馬

燈及電視牆等，提醒出入文化局轄內藝文場館民眾留意並加強自我防

護。 

18. 水利局：水利局接獲環保局通知後以簡訊或通訊軟體等方式，通知轄下

所管各營建工地每四小時執行工地內外及認養街道灑水或洗掃至少一

次。 

19. 運動局：運動局接獲環保局通知後，將以電話、簡訊或通訊軟體等方式，

通報工程施工單位及營建工地，增加灑水頻率、通報場館營運單位，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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籲場館出入人員注意空氣品質並調整相關措施、通報活動承辦單位，調

整活動內容及相關應變措施。 

20. 第三河川局：第三河川局接獲環保局通知風速大有河川揚塵發生預報時，

將即刻以簡訊或電話通知廠商進行現場水車及水線灑水作業。並配合環

保局通知附近民眾關閉門窗，注意呼吸道健康。 

21. 港務分公司：臺中港務分公司接獲環保局通知臺中市空品不良時，以通

訊軟體橫向通知分公司各相關單位執行防制措施；如係沙鹿測站

AQI>100 時，以通訊軟體增加通知港區有關業者執行防制措施。 

為確認空氣品質嚴重惡化事件發生時，空氣品質惡化防制措施之分工及適

用性，並確保發生空氣品質嚴重惡化警告時能有效通報及處理，本府已建立各

局處（單位）聯絡名冊與各新聞傳播媒體、公私場所及負責急難救助之醫療機

構等之聯絡名冊，每年進行聯絡名冊之更新，以確保聯繫管道暢通，落實防制

措施執行，維護民眾健康與生命財產安全。 

註：為確保空氣品質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時，各局處及相關通報單位聯絡名冊聯繫管道暢通，本府要

求聯絡名冊每年定期更新，並防止相關資料有外洩之虞，故授權由「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空氣

品質及噪音管制科」業務承辦（空氣品質不良應變作業承辦人）統籌更新與保管；如需索取請洽

業務承辦人。 

承辦人：張嘉華 

電話：04-22289111＃66225 

傳真：04-2328-6884 

電子信箱：sj03fm03@taichung.gov.tw 

  



34 
 

六、空氣品質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發布後之應變防制措施 

依據緊急防制辦法中各等級應變措施，當污染物為細懸浮微粒時以執行原

生性 PM2.5及衍生性 PM2.5前驅物 SOx、NOx、VOC 減量措施為主；污染物為臭

氧時，以執行臭氧前驅物 VOC 及 NOx 之減量措施為主，其他污染物則以其原

生性污染源管制為主。依轄內空氣品質分析結果顯示，近年曾達初級預警以上

等級之污染物主要以細懸浮微粒、懸浮微粒及臭氧為主，故針對此三項污染物

研擬空氣品質警告發布後之管制措施。 

依據緊急防制辦法第五條，當空氣品質惡化警告判定受境外傳輸影響時，

本市將著重於各等級民眾防護措施與機關、學校活動注意事項之執行，並針對

污染物種類，採行預警等級應變防制措施為原則，同時依據實際污染影響程度

適時進行防護管制；依據緊急防制辦法第十五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對於轄區內空氣污染物濃度達空氣品質惡化警告等級，經研判非屬氣象

變異所致者，仍應查明原因，並令有關之特定污染源採取相關應變防制措施。」，

當本市空氣品質惡化警告判定屬河川揚塵影響時，將依循本市河川揚塵應變規

範執行防制措施。 

另依據緊急防制辦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前項受通知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於收到通知後，應通知轄區內屬附件二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公私場所

固定污染源應採行應變防制措施，執行其中級預警等級之應變防制措施。」，

因此當本市收到下風處縣（市）主管機關之通知時，將通知環保署指定之公私

場所，執行中級預警等級之應變防制措施；本市各等級之應變防制措施及空氣

污染行為管制如表 7 至表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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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初級預警(AQI>100)等級管制措施： 

(指標污染物:細懸浮微粒、懸浮微粒及其他污染物) (指標污染物:臭氧) 

1. 固定污染源： 

(1)轄內符合任一排放量規模（粒狀污染物達十公噸／年或硫氧化物

達十公噸／年或氮氧化物達五公噸／年或揮發性有機物達五公噸

／年）之前十大固定污染源，應執行以下事項： 

a. 查核設備元件、防制設備及連續自動監測設施（CEMS）數據。 

b. 檢視防制設備操作參數符合許可證內容。 

c. 執行自主減產、降載或調整操作條件提升防制設備效率等減少空

氣污染物排放措施。 

(2)優先針對各級學校、幼兒園、福利機構、護理機構周邊，加強警

告區域內各污染源查核工作。 

(3)港區：查核港區逸散性貨物裝卸操作作業應施行逸散性粒狀污染

物防制措施。 

2. 移動污染源： 

(1)執行攔檢查、高污染車輛目測判煙、車牌辨識或怠速熄火宣導等

作業。 

(2)採取大眾運輸工具優惠措施，推行「雙十公車優惠」，使用綁定市

民限定乘車優惠的電子票證可享有刷卡雙十公車免費 10公里、票

價上限 10元車費優惠。 

3. 逸散污染源： 

(1)營建工地：查核前二十大之開發或未開發營建工地，每四小時執

行營建工地內外及認養街道灑水或洗掃至少一次，並增加有效抑

制粒狀物逸散之防制措施強度與頻率。 

(2)裸露地：監看裸露地 CCTV監視系統畫面，針對裸露面積大於五百

1. 固定污染源： 

(1)轄內符合任一排放量規模（氮氧化物達五公噸／年或揮發性有機

物達五公噸／年）之前十大固定污染源，應執行以下事項： 

a. 查核設備元件、防制設備及連續自動監測設施（CEMS）數據。 

b. 檢視防制設備操作參數符合許可證內容。 

c. 執行自主減產、降載或調整操作條件提升防制設備效率等減少空

氣污染物排放措施。 

(2)優先針對各級學校、幼兒園、福利機構、護理機構周邊，加強警

告區域內各污染源查核工作。 

2. 移動污染源： 

(1)執行攔檢查、高污染車輛目測判煙、車牌辨識或怠速熄火宣導等

作業。 

(2)採取大眾運輸工具優惠措施，推行「雙十公車優惠」，使用綁定市

民限定乘車優惠的電子票證可享有刷卡雙十公車免費 10公里、票

價上限 10元車費優惠。 

3. 逸散污染源： 

(1)露天燃燒：禁止露天燃燒草木、垃圾或任何種類之廢棄物。 

(2)餐飲業：通知餐飲業者確認防制設備正常運轉。 

(3)加強查核加油站油氣逸散情形，並輔導業者加油時，油槍感應自

動跳停，切勿強迫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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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污染物:細懸浮微粒、懸浮微粒及其他污染物) (指標污染物:臭氧) 

平方公尺對象，應於裸露區域設置或採行有效抑制粒狀污染物逸

散之設施。但地面表土硬化，不易引起揚塵，且報經當地主管機

關認可者，不在此限。 

(3)道路洗掃：執行重點路段及揚塵好發地灑水或洗掃。 

(4)露天燃燒及河川揚塵：禁止露天燃燒草木、垃圾或任何種類之廢

棄物；監看河川揚塵潛勢區域 CCTV監視系統畫面。 

(5)餐飲業：通知餐飲業者確認防制設備正常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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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中級預警(AQI>150)等級管制措施： 

(指標污染物:細懸浮微粒、懸浮微粒及其他污染物) (指標污染物:臭氧) 

1. 固定污染源： 

(1)轄內符合任一排放量規模（粒狀污染物達十公噸／年或硫氧化物

達十公噸／年或氮氧化物達五公噸／年或揮發性有機物達五公噸

／年）之前十大固定污染源，應執行以下事項： 

a. 查核設備元件、防制設備及連續自動監測設施（CEMS）數據。 

b. 檢視防制設備操作參數符合許可證內容。 

c. 減產、降載或採行額外調整操作條件提升防制設備效率等減少空

氣污染物排放措施，減少燃料用量、燃油或燃氣機組發電量或經

實際檢測或排放量係數計算程序，使粒狀污染物、硫氧化物、氮

氧化物與揮發性有機物之實際削減量達 10%以上；前述有關計算

基準，為中級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連續發布期間之起始日前一日

實際排放量、燃油、燃氣機組發電量或燃料使用量為計算基準；

該實際排放量、燃油、燃氣機組發電量或燃料使用量未達過往三

年度相同季別實際操作日之平均日排放量、燃油、燃氣機組發電

量或燃料使用量者，以該實際操作日之平均日排放量、燃油、燃

氣機組發電量或燃料使用量為基準，但經環境保護局同意以其他

計算基準計算者，不在此限。 

d. 燃油及燃氣火力發電機組：當全國供  電裕度達二百八十萬瓩以

上，且備轉容量率在百分之十以上時，應依上述執行空氣污染物

排放措施，並實際削減量得以單一廠區全數燃油及燃氣機組共同

計算；燃油火力發電機組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四條第四項規

定辦理。 

e. 金屬基本工業、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化學材料製造業、農藥製

1. 固定污染源： 

(1)轄內符合任一排放量規模（氮氧化物達五公噸／年或揮發性有機

物達五公噸／年）之前十大固定污染源，應執行以下事項： 

a. 查核設備元件、防制設備及連續自動監測設施（CEMS）數據。 

b. 檢視防制設備操作參數符合許可證內容。 

c. 減產、降載或採行額外調整操作條件提升防制設備效率等減少空

氣污染物排放措施，減少燃料用量、燃油或燃氣機組發電量或經

實際檢測或排放量係數計算程序，使氮氧化物與揮發性有機物之

實際削減量達 10%以上；前述有關計算基準，為中級預警或嚴重

惡化警告連續發布期間之起始日前一日實際排放量、燃油、燃氣

機組發電量或燃料使用量為計算基準；該實際排放量、燃油、燃

氣機組發電量或燃料使用量未達過往三年度相同季別實際操作

日之平均日排放量、燃油、燃氣機組發電量或燃料使用量者，以

該實際操作日之平均日排放量、燃油、燃氣機組發電量或燃料使

用量為基準，但經環境保護局同意以其他計算基準計算者，不在

此限。 

d. 燃油及燃氣火力發電機組：當全國供電裕度達二百八十萬瓩以

上，且備轉容量率在百分之十以上時，應依上述執行空氣污染物

排放措施，並實際削減量得以單一廠區全數燃油及燃氣機組共同

計算；燃油火力發電機組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四條第四項規

定辦理。 

e. 金屬基本工業、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化學材料製造業、農藥製

造業、化學製品製造業、橡膠製品製造業、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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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污染物:細懸浮微粒、懸浮微粒及其他污染物) (指標污染物:臭氧) 

造業、化學製品製造業、橡膠製品製造業、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

業、紙漿及造紙業、製粉業、碾米業及大型連續操作之焚化爐，

暫緩處理於處理過程中會產生懸浮微粒、氣體蒸氣或惡臭物質之

事業廢棄物及減少製程所需之熱負荷。 

f. 蒸氣產生裝置減少蒸氣負荷需要。 

g. 上述符合之固定污染源，其前一個月月平均濃度及中級預警或嚴

重惡化警告期間之排放濃度，均符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固

定污染源最佳可行控制技術」附表一、最佳可行控制技術之「應

符合條件」規範，或排放削減率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者，不在此

限。 

h. 協調高耗電產業配合能源管理與需量反應，降低用電量。 

(2)環保署指定配合之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燃煤火力發電機組、燃煤

汽電共生機組、石油煉製及石油化工製造、鋼鐵冶煉業及公民營

焚化廠)且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應設置自動連續監測設施

者，透過減產或降載等措施，減少燃料使用量或燃煤機組發電量

或採行額外調整操作條件提升防制設備效率等減少空氣污染物排

放措施，使排放之總空氣污染物實際削減量達 10%以上；前述有關

計算基準，中級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連續發布期間之起始日前一

日實際排放量、燃煤機組發電量或燃料使用量為計算基準；如該

實際排放量、燃煤機組發電量或燃料使用量未達過往三年度相同

季別實際操作日之平均日排放量、燃煤機組發電量或燃料使用量

者，以該實際操作日之平均日排放量、燃煤機組發電量或燃料使

用量為基準。但經環境保護局同意以其他計算基準計算者，不在

此限。 

a. 燃煤火力發電機組：當全國供電裕度達二百八十萬瓩以上，且備

業、紙漿及造紙業、製粉業、碾米業及大型連續操作之焚化爐，

暫緩處理於處理過程中會產生氣體蒸氣或惡臭物質之事業廢棄

物及減少製程所需之熱負荷。 

f. 蒸氣產生裝置減少蒸氣負荷需要。 

g. 上述符合之固定污染源，其前一個月月平均濃度及中級預警或嚴

重惡化警告期間之排放濃度，均符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固

定污染源最佳可行控制技術」附表一、最佳可行控制技術之「應

符合條件」規範，或排放削減率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者，不在此

限。 

h. 協調高耗電產業配合能源管理與需量反應，降低用電量。 

(2)環保署指定應配合之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燃煤火力發電機組、燃煤

汽電共生機組、石油煉製及石油化工製造、鋼鐵冶煉業及公民營焚

化廠)且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應設置自動連續監測設施者，透

過減產或降載等措施，減少燃料使用量或燃煤機組發電量或採行額

外調整操作條件提升防制設備效率等減少空氣污染物排放措施，使

排放之總空氣污染物實際削減量達 10%以上；前述有關計算基準，

中級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連續發布期間之起始日前一日實際排放

量、燃煤機組發電量或燃料使用量為計算基準；如該實際排放量、

燃煤機組發電量或燃料使用量未達過往三年度相同季別實際操作

日之平均日排放量、燃煤機組發電量或燃料使用量者，以該實際操

作日之平均日排放量、燃煤機組發電量或燃料使用量為基準。但經

環境保護局同意以其他計算基準計算者，不在此限。 

a. 燃煤火力發電機組：當全國供電裕度達二百八十萬瓩以上，且備

轉容量率在百分之十以上時，應依上述執行空氣污染物排放措

施，並實際削減量得以單一廠區全數燃油及燃氣機組共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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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污染物:細懸浮微粒、懸浮微粒及其他污染物) (指標污染物:臭氧) 

轉容量率在百分之十以上時，應依上述執行空氣污染物排放措

施，並實際削減量得以單一廠區全數燃油及燃氣機組共同計算；

燃油火力發電機組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四條第四項規定辦

理。但燃煤發電機組屬超超臨界機組者，得以同一空氣品質區或

其上風處空氣品質區之燃油或燃煤機組代替。 

b. 石油煉製及石油化工製造業中，屬燃燒塔者，不在此限。 

c. 公民營焚化廠廢棄物焚化，經轄內主管機關認定有處理廢棄物需

求急迫者，不在此限。 

d. 燃煤汽電共生機組與石油煉製及石油化工製造業、鋼鐵冶煉業、

公民營焚化廠中所列程序，已採用本法第八條第五項「最佳可行

控制技術」，或其前一個月月平均排放濃度及中級預警或嚴重惡

化警告期間之排放濃度均符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固定污染

源最佳可行控制技術」附表一、最佳可行控制技術之「應符合條

件」規範，或粒狀污染物、硫氧化物及氮氧化物排放削減率皆達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者，不在此限。 

e. 石油煉製及石油化工製造業及鋼鐵冶煉業，因製程具連續性特性

等因素，無法依前述規範減排降載或停止操作者，應敘明理由及

提出替代方案，經轄內主管機關同意後，不在此限。 

f. 總空氣污染物實際削減量中之空氣污染物包含粒狀污染物、硫氧

化物及氮氧化物等三種。但非屬「公私場所應設置連續自動監測

設施及與主管機關連線之固定污染源」公告中該指定之公私場所

固定污染源應監測項目者，不在此限。 

g. 中級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期間，因配合政府機關實施檢查致無法

依前述規範採行應變防制措施者，不在此限。 

(3)港區：查核港區逸散性貨物裝卸操作作業應施行逸散性粒狀污染

燃油火力發電機組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四條第四項規定辦

理。但燃煤發電機組屬超超臨界機組者，得以同一空氣品質區或

其上風處空氣品質區之燃油或燃煤機組代替。 

b. 石油煉製及石油化工製造業中，屬燃燒塔者，不在此限。 

c. 公民營焚化廠廢棄物焚化，經轄內主管機關認定有處理廢棄物需

求急迫者，不在此限。 

d. 燃煤汽電共生機組與石油煉製及石油化工製造業、鋼鐵冶煉業、

公民營焚化廠中所列程序，已採用本法第八條第五項「最佳可行

控制技術」，或其前一個月月平均排放濃度及中級預警或嚴重惡

化警告期間之排放濃度均符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固定污染

源最佳可行控制技術」附表一、最佳可行控制技術之「應符合條

件」規範，或粒狀污染物、硫氧化物及氮氧化物排放削減率皆達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者，不在此限。 

e. 石油煉製及石油化工製造業及鋼鐵冶煉業，因製程具連續性特性

等因素，無法依前述規範減排降載或停止操作者，應敘明理由及

提出替代方案，經轄內主管機關同意後，不在此限。 

f. 總空氣污染物實際削減量中之空氣污染物包含粒狀污染物、硫氧

化物及氮氧化物等三種。但非屬「公私場所應設置連續自動監測

設施及與主管機關連線之固定污染源」公告中該指定之公私場所

固定污染源應監測項目者，不在此限。 

g. 中級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期間，因配合政府機關實施檢查致無法

依前述規範採行應變防制措施者，不在此限。 

(3)優先針對各級學校、幼兒園、福利機構、護理機構周邊，加強警

告區域內各污染源查核工作。 

2. 移動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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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污染物:細懸浮微粒、懸浮微粒及其他污染物) (指標污染物:臭氧) 

物防制措施。 

(4)優先針對各級學校、幼兒園、福利機構、護理機構周邊，加強警

告區域內各污染源查核工作。 

2. 移動污染源： 

(1)執行攔檢查、高污染車輛目測判煙、車牌辨識或怠速熄火宣導等

作業。 

(2)管制未進行定期排氣檢查之二行程機車。 

(3)限制各級學校（含幼兒園）及醫院周邊道路十公尺內不得有怠速

行為。 

(4)採取大眾運輸工具優惠措施，推行「雙十公車優惠」，使用綁定市

民限定乘車優惠的電子票證可享有刷卡雙十公車免費 10公里、票

價上限 10元車費優惠。 

3. 逸散污染源： 

(1)營建工地： 

a. 查核前三十大之開發或未開發營建工地；所有營建工地每四小時

執行工地內外及認養街道灑水或洗掃至少一次，並增加有效抑制

粒狀物逸散之防制措施強度與頻率。 

b. 管制機械擾動塵土。 

(2)裸露地：監看裸露地 CCTV監視系統畫面，針對裸露面積大於五百

平方公尺對象，應於裸露區域設置或採行有效抑制粒狀污染物逸

散之設施。但地面表土硬化，不易引起揚塵，且報經當地主管機

關認可者，不在此限。 

(3)道路洗掃：管制道路柏油鋪設工作，並執行重點路段及揚塵好發

地灑水或洗掃。 

(4)露天燃燒及河川揚塵：禁止露天燃燒草木、垃圾或任何種類之廢

(1)執行攔檢查、高污染車輛目測判煙、車牌辨識或怠速熄火宣導等

作業。 

(2)管制未進行定期排氣檢查之二行程機車。 

(3)限制各級學校（含幼兒園）及醫院周邊道路十公尺內不得有怠速

行為。 

(4)採取大眾運輸工具優惠措施，推行「雙十公車優惠」，使用綁定市

民限定乘車優惠的電子票證可享有刷卡雙十公車免費 10公里、票

價上限 10元車費優惠。 

3. 逸散污染源： 

(1)露天燃燒：禁止露天燃燒草木、垃圾或任何種類之廢棄物。 

(2)宗教場所：通知降低燃燒香及紙錢使用。 

(3)餐飲業：通知餐飲業者確認防制設備正常運轉，查核餐飲業防制

設備操作情形。 

(4)加強查核加油站油氣逸散情形，並輔導業者加油時，油槍感應自

動跳停，切勿強迫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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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污染物:細懸浮微粒、懸浮微粒及其他污染物) (指標污染物:臭氧) 

棄物；監看河川揚塵潛勢區域 CCTV監視系統畫面。 

(5)宗教場所：通知降低燃燒香及紙錢使用。 

(6)餐飲業：通知餐飲業者確認防制設備正常運轉，查核餐飲業防制

設備操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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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輕度嚴重惡化(AQI>200)等級管制措施： 

(指標污染物:細懸浮微粒、懸浮微粒及其他污染物) (指標污染物:臭氧) 

1. 固定污染源： 

(1)轄內符合任一排放量規模（粒狀污染物達十公噸／年或硫氧化物

達十公噸／年或氮氧化物達五公噸／年或揮發性有機物達五公

噸／年）之前十大固定污染源，應執行以下事項： 

a. 查核設備元件、防制設備及連續自動監測設施（CEMS）數據。 

b. 檢視防制設備操作參數符合許可證內容。 

c. 減產、降載或採行額外調整操作條件提升防制設備效率等減少空

氣污染物排放措施，減少燃料用量、燃油或燃氣機組發電量或經

實際檢測或排放量係數計算程序，使粒狀污染物、硫氧化物、氮

氧化物與揮發性有機物之實際削減量達 15%以上；前述有關計算

基準，為中級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連續發布期間之起始日前一日

實際排放量、燃油、燃氣機組發電量或燃料使用量為計算基準；

該實際排放量、燃油、燃氣機組發電量或燃料使用量未達過往三

年度相同季別實際操作日之平均日排放量、燃油、燃氣機組發電

量或燃料使用量者，以該實際操作日之平均日排放量、燃油、燃

氣機組發電量或燃料使用量為基準，但經環境保護局同意以其他

計算基準計算者，不在此限。 

d. 燃油及燃氣火力發電機組：當全國供電裕度達二百八十萬瓩以

上，且備轉容量率在百分之十以上時，應依上述執行空氣污染物

排放措施，並實際削減量得以單一廠區全數燃油及燃氣機組共同

計算；燃油火力發電機組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四條第四項規

定辦理。 

e. 金屬基本工業、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化學材料製造業、農藥製

1. 固定污染源： 

(1)轄內符合任一排放量規模（氮氧化物達五公噸／年或揮發性有機

物達五公噸／年）之前十大固定污染源，應執行以下事項： 

a. 查核設備元件、防制設備及連續自動監測設施（CEMS）數據。 

b. 檢視防制設備操作參數符合許可證內容。 

c. 減產、降載或採行額外調整操作條件提升防制設備效率等減少空

氣污染物排放措施，減少燃料用量、燃油或燃氣機組發電量或經

實際檢測或排放量係數計算程序，使氮氧化物與揮發性有機物之

實際削減量達 15%以上；前述有關計算基準，為中級預警或嚴重

惡化警告連續發布期間之起始日前一日實際排放量、燃油、燃氣

機組發電量或燃料使用量為計算基準；該實際排放量、燃油、燃

氣機組發電量或燃料使用量未達過往三年度相同季別實際操作

日之平均日排放量、燃油、燃氣機組發電量或燃料使用量者，以

該實際操作日之平均日排放量、燃油、燃氣機組發電量或燃料使

用量為基準，但經環境保護局同意以其他計算基準計算者，不在

此限。 

d. 燃油及燃氣火力發電機組：當全國供電裕度達二百八十萬瓩以

上，且備轉容量率在百分之十以上時，應依上述執行空氣污染物

排放措施，並實際削減量得以單一廠區全數燃油及燃氣機組共同

計算；燃油火力發電機組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四條第四項規

定辦理。 

e. 金屬基本工業、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化學材料製造業、農藥製

造業、化學製品製造業、橡膠製品製造業、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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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污染物:細懸浮微粒、懸浮微粒及其他污染物) (指標污染物:臭氧) 

造業、化學製品製造業、橡膠製品製造業、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

業、紙漿及造紙業、製粉業、碾米業及大型連續操作之焚化爐，

暫緩處理於處理過程中會產生懸浮微粒、氣體蒸氣或惡臭物質之

事業廢棄物及減少製程所需之熱負荷。 

f. 蒸氣產生裝置減少蒸氣負荷需要。 

g. 上述符合之固定污染源，其前一個月月平均濃度及中級預警或嚴

重惡化警告期間之排放濃度，均符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固

定污染源最佳可行控制技術」附表一、最佳可行控制技術之「應

符合條件」規範，或排放削減率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者，不在此

限。 

h. 要求高耗電產業配合能源管理與需量反應，降低用電量。 

i. 不得於十二時至十六時以外時間使用燃燒固體或液體廢棄物之

非連續操作焚化爐。 

j. 管制有機溶劑儲槽清洗作業、露天噴砂、噴塗及油漆製造等行業

施作。 

(2)環保署指定配合之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燃煤火力發電機組及燃

煤汽電共生機組)、(石油煉製及石油化工製造、鋼鐵冶煉業及公

民營焚化廠)且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應設置自動連續監測設

施者，透過減產或降載等措施，減少燃料使用量或燃煤機組發電

量，或採行額外調整操作條件提升防制設備效率等減少空氣污染

物排放措施，使排放之總空氣污染物實際削減量達(前者 20%、後

者 15%)以上；前述有關計算基準，中級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連續

發布期間之起始日前一日實際排放量、燃煤機組發電量或燃料使

用量為計算基準；如該實際排放量、燃煤機組發電量或燃料使用

量未達過往三年度相同季別實際操作日之平均日排放量、燃煤機

業、紙漿及造紙業、製粉業、碾米業及大型連續操作之焚化爐，

暫緩處理於處理過程中會產生氣體蒸氣或惡臭物質之事業廢棄

物及減少製程所需之熱負荷。 

f. 蒸氣產生裝置減少蒸氣負荷需要。 

g. 上述符合之固定污染源，其前一個月月平均濃度及中級預警或嚴

重惡化警告期間之排放濃度，均符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固

定污染源最佳可行控制技術」附表一、最佳可行控制技術之「應

符合條件」規範，或排放削減率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者，不在此

限。 

h. 要求高耗電產業配合能源管理與需量反應，降低用電量。 

i. 不得於十二時至十六時以外時間使用燃燒固體或液體廢棄物之

非連續操作焚化爐。 

j. 管制有機溶劑儲槽清洗作業、露天噴砂、噴塗及油漆製造等行業

施作。 

(2)環保署指定配合之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燃煤火力發電機組及燃

煤汽電共生機組)、(石油煉製及石油化工製造、鋼鐵冶煉業及公

民營焚化廠)且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應設置自動連續監測設

施者，透過減產或降載等措施，減少燃料使用量或燃煤機組發電

量，或採行額外調整操作條件提升防制設備效率等減少空氣污染

物排放措施，使排放之總空氣污染物實際削減量達(前者 20%、後

者 15%)以上；前述有關計算基準，中級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連續

發布期間之起始日前一日實際排放量、燃煤機組發電量或燃料使

用量為計算基準；如該實際排放量、燃煤機組發電量或燃料使用

量未達過往三年度相同季別實際操作日之平均日排放量、燃煤機

組發電量或燃料使用量者，以該實際操作日之平均日排放量、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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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污染物:細懸浮微粒、懸浮微粒及其他污染物) (指標污染物:臭氧) 

組發電量或燃料使用量者，以該實際操作日之平均日排放量、燃

煤機組發電量或燃料使用量為基準。但經轄內主管機關同意以其

他計算基準計算者，不在此限。 

a. 燃煤火力發電機組：當全國供電裕度達二百八十萬瓩以上，且備

轉容量率在百分之十以上時，應依上述執行空氣污染物排放措

施，並實際削減量得以單一廠區全數燃油及燃氣機組共同計算；

燃油火力發電機組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四條第四項規定辦

理。但燃煤發電機組屬超超臨界機組者，得以同一空氣品質區或

其上風處空氣品質區之燃油或燃煤機組代替。 

b. 石油煉製及石油化工製造業中，屬燃燒塔者，不在此限。 

c. 公民營焚化廠廢棄物焚化，經轄內主管機關認定有處理廢棄物需

求急迫者，不在此限。 

d. 燃煤汽電共生機組與石油煉製及石油化工製造業、鋼鐵冶煉業、

公民營焚化廠中所列程序，已採用本法第八條第五項「最佳可行

控制技術」，或其前一個月月平均排放濃度及中級預警或嚴重惡

化警告期間之排放濃度均符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固定污染

源最佳可行控制技術」附表一、最佳可行控制技術之「應符合條

件」規範，或粒狀污染物、硫氧化物及氮氧化物排放削減率皆達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者，不在此限。 

e. 石油煉製及石油化工製造業及鋼鐵冶煉業，因製程具連續性特性

等因素，無法依前述規範減排降載或停止操作者，應敘明理由及

提出替代方案，經環境保護局同意後，不在此限。 

f. 總空氣污染物實際削減量中之空氣污染物包含粒狀污染物、硫氧

化物及氮氧化物等三種。但非屬「公私場所應設置連續自動監測

設施及與主管機關連線之固定污染源」公告中該指定之公私場所

煤機組發電量或燃料使用量為基準。但經轄內主管機關同意以其

他計算基準計算者，不在此限。 

a. 燃煤火力發電機組：當全國供電裕度達二百八十萬瓩以上，且備

轉容量率在百分之十以上時，應依上述執行空氣污染物排放措

施，並實際削減量得以單一廠區全數燃油及燃氣機組共同計算；

燃油火力發電機組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四條第四項規定辦

理。但燃煤發電機組屬超超臨界機組者，得以同一空氣品質區或

其上風處空氣品質區之燃油或燃煤機組代替。 

b. 石油煉製及石油化工製造業中，屬燃燒塔者，不在此限。 

c. 公民營焚化廠廢棄物焚化，經轄內主管機關認定有處理廢棄物需

求急迫者，不在此限。 

d. 燃煤汽電共生機組與石油煉製及石油化工製造業、鋼鐵冶煉業、

公民營焚化廠中所列程序，已採用本法第八條第五項「最佳可行

控制技術」，或其前一個月月平均排放濃度及中級預警或嚴重惡

化警告期間之排放濃度均符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固定污染

源最佳可行控制技術」附表一、最佳可行控制技術之「應符合條

件」規範，或粒狀污染物、硫氧化物及氮氧化物排放削減率皆達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者，不在此限。 

e. 石油煉製及石油化工製造業及鋼鐵冶煉業，因製程具連續性特性

等因素，無法依前述規範減排降載或停止操作者，應敘明理由及

提出替代方案，經環境保護局同意後，不在此限。 

f. 總空氣污染物實際削減量中之空氣污染物包含粒狀污染物、硫氧

化物及氮氧化物等三種。但非屬「公私場所應設置連續自動監測

設施及與主管機關連線之固定污染源」公告中該指定之公私場所

固定污染源應監測項目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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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污染物:細懸浮微粒、懸浮微粒及其他污染物) (指標污染物:臭氧) 

固定污染源應監測項目者，不在此限。 

g. 中級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期間，因配合政府機關實施檢查致無法

依前述規範採行應變防制措施者，不在此限。 

(3)港區： 

a. 港區逸散性貨物裝卸操作作業施行逸散性粒狀污染物防制措施。 

b. 碼頭散裝貨物裝卸作業區域配合每二小時至少一次灑水。 

c. 港區加強宣導船舶減速及岸電使用。 

(4)提高物料裝卸作業稽查頻率。 

(5)砂石場、預拌混泥土廠及堆置場：砂石場、預拌混泥土廠及堆置

場每二小時執行場區內外及認養街道灑水或洗掃至少一次，並增

加有效抑制粒狀物逸散之防制措施強度與頻率。 

(6)優先針對各級學校、幼兒園、福利機構、護理機構周邊，加強警

告區域內各污染源查核工作。 

2. 移動污染源： 

(1)執行攔檢查、高污染車輛目測判煙、車牌辨識或怠速熄火宣導等

作業。 

(2)管制二行程機車於轄內行駛。 

(3)管制轄內車輛怠速行為。 

(4)採取大眾運輸工具優惠措施，推行「雙十公車優惠」，使用綁定市

民限定乘車優惠的電子票證可享有刷卡雙十公車免費 10公里、票

價上限 10元車費優惠。 

3. 逸散污染源： 

(1)營建工地： 

a. 所有營建工地每二小時執行營建工地內外及認養街道灑水或洗

掃至少一次，並增加有效抑制粒狀物逸散之防制措施強度與頻

g. 中級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期間，因配合政府機關實施檢查致無法

依前述規範採行應變防制措施者，不在此限。 

(3)優先針對各級學校、幼兒園、福利機構、護理機構周邊，加強警

告區域內各污染源查核工作。 

2. 移動污染源： 

(1)執行攔檢查、高污染車輛目測判煙、車牌辨識或怠速熄火宣導等

作業。 

(2)管制二行程機車於轄內行駛。 

(3)管制轄內車輛怠速行為。 

(4)採取大眾運輸工具優惠措施，推行「雙十公車優惠」，使用綁定市

民限定乘車優惠的電子票證可享有刷卡雙十公車免費 10公里、票

價上限 10元車費優惠。 

3. 逸散污染源： 

(1)營建工地：限制油漆塗料等排放逸散源作業。 

(2)露天燃燒：禁止露天燃燒草木、垃圾或任何種類之廢棄物。 

(3)宗教場所：通知降低焚香及燃燒紙錢使用；爆竹煙火專案停止施

放。 

(4)餐飲業：通知餐飲業者確認防制設備正常運轉，查核餐飲業防制

設備操作情形。 

(5)加強查核加油站油氣逸散情形，並輔導業者加油時，油槍感應自

動跳停，切勿強迫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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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污染物:細懸浮微粒、懸浮微粒及其他污染物) (指標污染物:臭氧) 

率。 

b. 管制機械擾動塵土。 

c. 限制油漆塗料等排放逸散源作業。 

d. 限制戶外施工及維修機具使用。 

(2)裸露地：監看裸露地 CCTV監視系統畫面，針對裸露面積大於五百

平方公尺對象，應於裸露區域設置或採行有效抑制粒狀污染物逸

散之設施。但地面表土硬化，不易引起揚塵，且報經當地主管機

關認可者，不在此限。 

(3)道路洗掃：管制道路柏油鋪設工作，並執行重點路段及揚塵好發

地灑水或洗掃。 

(4)露天燃燒及河川揚塵：禁止露天燃燒草木、垃圾或任何種類之廢

棄物；監看河川揚塵潛勢區域 CCTV監視系統畫面、河川揚塵潛勢

區域進行灑水或其他降低揚塵之措施。 

(5)宗教場所：通知降低焚香及燃燒紙錢使用；爆竹煙火專案停止施

放。 

(6)餐飲業：通知餐飲業者確認防制設備正常運轉，查核餐飲業防制

設備操作情形。 

(7)各單位如實施消防演練或其他演練，爰禁止從事燃燒致產生明顯

之粒狀污染物。 

 

  



47 
 

表 10、中度嚴重惡化(AQI>300)等級管制措施： 

(指標污染物:細懸浮微粒、懸浮微粒及其他污染物) (指標污染物:臭氧) 

1. 固定污染源： 

(1)轄內符合任一排放量規模（粒狀污染物達十公噸／年或硫氧化物

達十公噸／年或氮氧化物達五公噸／年或揮發性有機物達五公噸

／年）之前十大固定污染源，應執行以下事項： 

a. 查核設備元件、防制設備及連續自動監測設施（CEMS）數據。 

b. 檢視防制設備操作參數符合許可證內容。 

c. 減產、降載或採行額外調整操作條件提升防制設備效率等減少空

氣污染物排放措施，減少燃料用量、燃油或燃氣機組發電量或經

實際檢測或排放量係數計算程序，使粒狀污染物、硫氧化物、氮

氧化物與揮發性有機物之實際削減量達 20%以上；前述有關計算

基準，為中級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連續發布期間之起始日前一日

實際排放量、燃油、燃氣機組發電量或燃料使用量為計算基準；

該實際排放量、燃油、燃氣機組發電量或燃料使用量未達過往三

年度相同季別實際操作日之平均日排放量、燃油、燃氣機組發電

量或燃料使用量者，以該實際操作日之平均日排放量、燃油、燃

氣機組發電量或燃料使用量為基準，但經環境保護局同意以其他

計算基準計算者，不在此限。 

d. 燃油及燃氣火力發電機組：當全國供電裕度達二百八十萬瓩以

上，且備轉容量率在百分之十以上時，應依上述執行空氣污染物

排放措施，並實際削減量得以單一廠區全數燃油及燃氣機組共同

計算；燃油火力發電機組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四條第四項規

定辦理。 

e. 金屬基本工業、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化學材料製造業、農藥製

1. 固定污染源： 

(1)轄內符合任一排放量規模（氮氧化物達五公噸／年或揮發性有機

物達五公噸／年）之前十大固定污染源，應執行以下事項： 

a. 查核設備元件、防制設備及連續自動監測設施（CEMS）數據。 

b. 檢視防制設備操作參數符合許可證內容。 

c. 減產、降載或採行額外調整操作條件提升防制設備效率等減少空

氣污染物排放措施，減少燃料用量、燃油或燃氣機組發電量或經

實際檢測或排放量係數計算程序，使氮氧化物與揮發性有機物之

實際削減量達 20%以上；前述有關計算基準，為中級預警或嚴重

惡化警告連續發布期間之起始日前一日實際排放量、燃油、燃氣

機組發電量或燃料使用量為計算基準；該實際排放量、燃油、燃

氣機組發電量或燃料使用量未達過往三年度相同季別實際操作

日之平均日排放量、燃油、燃氣機組發電量或燃料使用量者，以

該實際操作日之平均日排放量、燃油、燃氣機組發電量或燃料使

用量為基準，但經環境保護局同意以其他計算基準計算者，不在

此限。 

d. 燃油及燃氣火力發電機組：當全國供電裕度達二百八十萬瓩以

上，且備轉容量率在百分之十以上時，應依上述執行空氣污染物

排放措施，並實際削減量得以單一廠區全數燃油及燃氣機組共同

計算；燃油火力發電機組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四條第四項規

定辦理。 

e. 金屬基本工業、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化學材料製造業、農藥製

造業、化學製品製造業、橡膠製品製造業、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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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污染物:細懸浮微粒、懸浮微粒及其他污染物) (指標污染物:臭氧) 

造業、化學製品製造業、橡膠製品製造業、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

業、紙漿及造紙業、製粉業、碾米業及大型連續操作之焚化爐，

暫緩處理於處理過程中會產生懸浮微粒、氣體蒸氣或惡臭物質之

事業廢棄物及減少製程所需之熱負荷。 

f. 蒸氣產生裝置減少蒸氣負荷需要。 

g. 上述符合之固定污染源，其前一個月月平均濃度及中級預警或嚴

重惡化警告期間之排放濃度，均符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固

定污染源最佳可行控制技術」附表一、最佳可行控制技術之「應

符合條件」規範，或排放削減率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者，不在此

限。 

h. 要求高耗電產業配合能源管理與需量反應，降低用電量。 

i. 不得於十二時至十六時以外時間進行鍋爐清除作業及使用燃燒

固體或液體廢棄物之非連續操作焚化爐。  

j. 通知轄區內公私場所運作過程中會產生揮發性有機溶劑蒸氣之

行業應停止運作。但經轄內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 

(2)環保署指定配合之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燃煤火力發電機組及燃

煤汽電共生機組)、(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鋼鐵冶煉業及公民營

焚化廠)且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應設置自動連續監測設施

者，透過減產或降載等措施，減少燃料使用量或燃煤機組發電量，

或採行額外調整操作條件提升防制設備效率等減少空氣污染物排

放措施，使排放之總空氣污染物實際削減量達(前者 30%、後者 20%)

以上；前述有關計算基準，中級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連續發布期

間之起始日前一日實際排放量、燃煤機組發電量或燃料使用量為

計算基準；如該實際排放量、燃煤機組發電量或燃料使用量未達

過往三年度相同季別實際操作日之平均日排放量、燃煤機組發電

業、紙漿及造紙業、製粉業、碾米業及大型連續操作之焚化爐，

暫緩處理於處理過程中會產生氣體蒸氣或惡臭物質之事業廢棄

物及減少製程所需之熱負荷。 

f. 蒸氣產生裝置減少蒸氣負荷需要。 

g. 上述符合之固定污染源，其前一個月月平均濃度及中級預警或嚴

重惡化警告期間之排放濃度，均符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固

定污染源最佳可行控制技術」附表一、最佳可行控制技術之「應

符合條件」規範，或排放削減率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者，不在此

限。 

h. 要求高耗電產業配合能源管理與需量反應，降低用電量。 

i. 不得於十二時至十六時以外時間進行鍋爐清除作業及使用燃燒

固體或液體廢棄物之非連續操作焚化爐。  

j. 通知轄區內公私場所運作過程中會產生揮發性有機溶劑蒸氣之

行業應停止運作。但經轄內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 

(2)環保署指定配合之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燃煤火力發電機組及燃

煤汽電共生機組)、(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鋼鐵冶煉業及公民營

焚化廠)且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應設置自動連續監測設施

者，透過減產或降載等措施，減少燃料使用量或燃煤機組發電量，

或採行額外調整操作條件提升防制設備效率等減少空氣污染物排

放措施，使排放之總空氣污染物實際削減量達(前者 30%、後者 20%)

以上；前述有關計算基準，中級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連續發布期

間之起始日前一日實際排放量、燃煤機組發電量或燃料使用量為

計算基準；如該實際排放量、燃煤機組發電量或燃料使用量未達

過往三年度相同季別實際操作日之平均日排放量、燃煤機組發電

量或燃料使用量者，以該實際操作日之平均日排放量、燃煤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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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污染物:細懸浮微粒、懸浮微粒及其他污染物) (指標污染物:臭氧) 

量或燃料使用量者，以該實際操作日之平均日排放量、燃煤機組

發電量或燃料使用量為基準。但經環境保護局同意以其他計算基

準計算者，不在此限。 

a. 燃煤火力發電機組：當全國供電裕度達二百八十萬瓩以上，且備

轉容量率在百分之十以上時，應依上述執行空氣污染物排放措

施，並實際削減量得以單一廠區全數燃油及燃氣機組共同計算；

燃油火力發電機組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四條第四項規定辦

理。但燃煤發電機組屬超超臨界機組者，得以同一空氣品質區或

其上風處空氣品質區之燃油或燃煤機組代替。 

b. 石油煉製及石油化工製造業中，屬燃燒塔者，不在此限。 

c. 公民營焚化廠廢棄物焚化，經轄內主管機關認定有處理廢棄物需

求急迫者，不在此限。 

d. 燃煤汽電共生機組與石油煉製及石油化工製造業、鋼鐵冶煉業、

公民營焚化廠中所列程序，已採用本法第八條第五項「最佳可行

控制技術」，或其前一個月月平均排放濃度及中級預警或嚴重惡

化警告期間之排放濃度均符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固定污染

源最佳可行控制技術」附表一、最佳可行控制技術之「應符合條

件」規範，或粒狀污染物、硫氧化物及氮氧化物排放削減率皆達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者，不在此限。 

e. 石油煉製及石油化工製造業及鋼鐵冶煉業，因製程具連續性特性

等因素，無法依前述規範減排降載或停止操作者，應敘明理由及

提出替代方案，經轄內主管機關同意後，不在此限。 

f. 總空氣污染物實際削減量中之空氣污染物包含粒狀污染物、硫氧

化物及氮氧化物等三種。但非屬「公私場所應設置連續自動監測

設施及與主管機關連線之固定污染源」公告中該指定之公私場所

發電量或燃料使用量為基準。但經環境保護局同意以其他計算基

準計算者，不在此限。 

a. 燃煤火力發電機組：當全國供電裕度達二百八十萬瓩以上，且

備轉容量率在百分之十以上時，應依上述執行空氣污染物排放

措施，並實際削減量得以單一廠區全數燃油及燃氣機組共同計

算；燃油火力發電機組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四條第四項規

定辦理。但燃煤發電機組屬超超臨界機組者，得以同一空氣品

質區或其上風處空氣品質區之燃油或燃煤機組代替。 

b. 石油煉製及石油化工製造業中，屬燃燒塔者，不在此限。 

c. 公民營焚化廠廢棄物焚化，經轄內主管機關認定有處理廢棄物

需求急迫者，不在此限。 

d. 燃煤汽電共生機組與石油煉製及石油化工製造業、鋼鐵冶煉

業、公民營焚化廠中所列程序，已採用本法第八條第五項「最

佳可行控制技術」，或其前一個月月平均排放濃度及中級預警或

嚴重惡化警告期間之排放濃度均符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

「固定污染源最佳可行控制技術」附表一、最佳可行控制技術

之「應符合條件」規範，或粒狀污染物、硫氧化物及氮氧化物

排放削減率皆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者，不在此限。 

e. 石油煉製及石油化工製造業及鋼鐵冶煉業，因製程具連續性特

性等因素，無法依前述規範減排降載或停止操作者，應敘明理

由及提出替代方案，經轄內主管機關同意後，不在此限。 

f. 總空氣污染物實際削減量中之空氣污染物包含粒狀污染物、硫

氧化物及氮氧化物等三種。但非屬「公私場所應設置連續自動

監測設施及與主管機關連線之固定污染源」公告中該指定之公

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應監測項目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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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污染物:細懸浮微粒、懸浮微粒及其他污染物) (指標污染物:臭氧) 

固定污染源應監測項目者，不在此限。 

g. 中級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期間，因配合政府機關實施檢查致無法

依前述規範採行應變防制措施者，不在此限。 

(3)港區： 

a. 禁止港區逸散性貨物裝卸操作作業，採密閉式裝卸或經地方主管

機關同意之替代防制措施者，不在此限。 

b. 碼頭散裝貨物裝卸作業區域配合每一小時至少一次灑水。 

c. 港區加強宣導船舶減速及岸電使用。 

(4)提高物料裝卸作業稽查頻率。 

(5)砂石場、預拌混泥土廠及堆置場： 

a. 停止開挖及整地；砂石場停止破碎洗選。 

b. 所有砂石場、預拌混泥土廠及堆置場，每一小時執行場區內外及

認養街道灑水或洗掃至少一次，並增加有效抑制粒狀物逸散之防

制措施強度與頻率。 

(6)優先針對各級學校、幼兒園、福利機構、護理機構周邊，加強警

告區域內各污染源查核工作。 

2. 移動污染源： 

(1)禁止重型柴油車輛於轄內行駛。但取得各級主管機關核發之自主

管理標章優級者、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月一日以後出廠作為大眾

運輸使用之車輛以及因緊急救難或警察機關維持秩序、其他經轄

內相關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 

(2)管制二行程機車於轄內行駛。 

(3)管制轄內車輛怠速行為。 

(4)採取大眾運輸工具優惠措施，推行「雙十公車優惠」，使用綁定市

民限定乘車優惠的電子票證可享有刷卡雙十公車免費 10公里、票

g. 中級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期間，因配合政府機關實施檢查致無

法依前述規範採行應變防制措施者，不在此限。 

(3)優先針對各級學校、幼兒園、福利機構、護理機構周邊，加強警

告區域內各污染源查核工作。 

2. 移動污染源： 

(1)禁止重型柴油車輛於轄內行駛。但取得各級主管機關核發之自主

管理標章優級者、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月一日以後出廠作為大眾

運輸使用之車輛以及因緊急救難或警察機關維持秩序、其他經轄

內相關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 

(2)管制二行程機車於轄內行駛。 

(3)管制轄內車輛怠速行為。 

(4)採取大眾運輸工具優惠措施，推行「雙十公車優惠」，使用綁定市

民限定乘車優惠的電子票證可享有刷卡雙十公車免費 10公里、票

價上限 10元車費優惠。 

3. 逸散污染源： 

(1)營建工地：禁止油漆塗料等排放逸散源作業。 

(2)露天燃燒：禁止露天燃燒草木、垃圾或任何種類之廢棄物。 

(3)宗教場所：管制降低焚香及燃燒紙錢使用；爆竹煙火專案停止施

放。 

(4)餐飲業：通知餐飲業者確認防制設備正常運轉，查核攤販集中區

及餐飲業防制設備操作情形。 

(5)加強查核加油站油氣逸散情形，並輔導業者加油時，油槍感應自

動跳停，切勿強迫加油。 



51 
 

(指標污染物:細懸浮微粒、懸浮微粒及其他污染物) (指標污染物:臭氧) 

價上限 10元車費優惠。 

3. 逸散污染源： 

(1)營建工地： 

a. 停止各項戶外工程、開挖、整地及營建機具使用。 

b. 所有營建工地每一小時執行營建工地內外及認養街道灑水或洗

掃至少一次，並增加有效抑制粒狀物逸散之防制措施強度與頻

率。 

c. 限制機械擾動塵土。 

d. 禁止油漆塗料等排放逸散源作業。 

(2)裸露地：監看裸露地 CCTV監視系統畫面，針對裸露面積大於五百

平方公尺對象，應於裸露區域設置或採行有效抑制粒狀污染物逸

散之設施。但地面表土硬化，不易引起揚塵，且報經當地主管機

關認可者，不在此限。 

(3)道路洗掃：限制道路柏油鋪設工作，並執行重點路段及揚塵好發

地灑水或洗掃。 

(4)露天燃燒及河川揚塵：禁止露天燃燒草木、垃圾或任何種類之廢

棄物；監看河川揚塵潛勢區域 CCTV監視系統畫面、河川揚塵潛勢

區域進行灑水或其他降低揚塵之措施。 

(5)宗教場所：管制降低焚香及燃燒紙錢使用；爆竹煙火專案停止施

放。 

(6)餐飲業：通知餐飲業者確認防制設備正常運轉，查核攤販集中區

及餐飲業防制設備操作情形。 

(7)各單位如實施消防演練或其他演練，爰禁止從事燃燒致產生明顯

之粒狀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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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重度嚴重惡化(AQI>400)等級管制措施： 

(指標污染物:細懸浮微粒、懸浮微粒及其他污染物) (指標污染物:臭氧) 

1. 固定污染源： 

(1)轄內符合任一排放量規模（粒狀污染物達十公噸／年或硫氧化物

達十公噸／年或氮氧化物達五公噸／年或揮發性有機物達五公噸

／年）之前十大固定污染源，應執行以下事項： 

a. 查核設備元件、防制設備及連續自動監測設施（CEMS）數據。 

b. 檢視防制設備操作參數符合許可證內容。 

c. 減產、降載或採行額外調整操作條件提升防制設備效率等減少空

氣污染物排放措施，減少燃料用量、燃油或燃氣機組發電量或經

實際檢測或排放量係數計算程序，使粒狀污染物、硫氧化物、氮

氧化物與揮發性有機物之實際削減量達 25%以上；前述有關計算

基準，為中級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連續發布期間之起始日前一日

實際排放量、燃油、燃氣機組發電量或燃料使用量為計算基準；

該實際排放量、燃油、燃氣機組發電量或燃料使用量未達過往三

年度相同季別實際操作日之平均日排放量、燃油、燃氣機組發電

量或燃料使用量者，以該實際操作日之平均日排放量、燃油、燃

氣機組發電量或燃料使用量為基準，但經環境保護局同意以其他

計算基準計算者，不在此限。 

d. 燃油及燃氣火力發電機組：當全國供電裕度達二百八十萬瓩以

上，且備轉容量率在百分之十以上時，應依上述執行空氣污染物

排放措施，並實際削減量得以單一廠區全數燃油及燃氣機組共同

計算；燃油火力發電機組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四條第四項規

定辦理。 

e. 金屬基本工業、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化學材料製造業、農藥製

1. 固定污染源： 

(2)轄內符合任一排放量規模（氮氧化物達五公噸／年或揮發性有機

物達五公噸／年）之前十大固定污染源，應執行以下事項： 

a. 查核設備元件、防制設備及連續自動監測設施（CEMS）數據。 

b. 檢視防制設備操作參數符合許可證內容。 

c. 減產、降載或採行額外調整操作條件提升防制設備效率等減少空

氣污染物排放措施，減少燃料用量、燃油或燃氣機組發電量或經

實際檢測或排放量係數計算程序，使粒狀污染物、硫氧化物、氮

氧化物與揮發性有機物之實際削減量達 25%以上；前述有關計算

基準，為中級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連續發布期間之起始日前一日

實際排放量、燃油、燃氣機組發電量或燃料使用量為計算基準；

該實際排放量、燃油、燃氣機組發電量或燃料使用量未達過往三

年度相同季別實際操作日之平均日排放量、燃油、燃氣機組發電

量或燃料使用量者，以該實際操作日之平均日排放量、燃油、燃

氣機組發電量或燃料使用量為基準，但經環境保護局同意以其他

計算基準計算者，不在此限。 

d. 燃油及燃氣火力發電機組：當全國供電裕度達二百八十萬瓩以

上，且備轉容量率在百分之十以上時，應依上述執行空氣污染物

排放措施，並實際削減量得以單一廠區全數燃油及燃氣機組共同

計算；燃油火力發電機組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四條第四項規

定辦理。 

e. 金屬基本工業、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化學材料製造業、農藥製

造業、化學製品製造業、橡膠製品製造業、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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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污染物:細懸浮微粒、懸浮微粒及其他污染物) (指標污染物:臭氧) 

造業、化學製品製造業、橡膠製品製造業、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

業、紙漿及造紙業、製粉業、碾米業及大型連續操作之焚化爐，

暫緩處理於處理過程中會產生懸浮微粒、氣體蒸氣或惡臭物質之

事業廢棄物及減少製程所需之熱負荷。 

f. 蒸氣產生裝置減少蒸氣負荷需要。 

g. 上述符合之固定污染源，其前一個月月平均濃度及中級預警或嚴

重惡化警告期間之排放濃度，均符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固

定污染源最佳可行控制技術」附表一、最佳可行控制技術之「應

符合條件」規範，或排放削減率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者，不在此

限。 

h. 要求高耗電產業配合能源管理與需量反應，降低用電量。 

i. 不得於十二時至十六時以外時間進行鍋爐清除作業。 

j. 不得使用非連續操作之燃燒固體或液體廢棄物之焚化爐。 

k. 通知轄區內公私場所運作過程中會產生揮發性有機溶劑蒸氣之

行業應停止運作。但經轄內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 

(1)環保署指定配合之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燃煤火力發電機組及燃

煤汽電共生機組)、(石油煉、及石油化工製造、鋼鐵冶煉業及公

民營焚化廠)且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應設置自動連續監測設

施者，透過減產或降載等措施，減少燃料使用量或燃煤機組發電

量，或採行額外調整操作條件提升防制設備效率等減少空氣污染

物排放措施，使排放之總空氣污染物實際削減量達(前者 40%、後

者 25%)以上以上；前述有關計算基準，中級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

連續發布期間之起始日前一日實際排放量、燃煤機組發電量或燃

料使用量為計算基準；如該實際排放量、燃煤機組發電量或燃料

使用量未達過往三年度相同季別實際操作日之平均日排放量、燃

業、紙漿及造紙業、製粉業、碾米業及大型連續操作之焚化爐，

暫緩處理於處理過程中會產生氣體蒸氣或惡臭物質之事業廢棄

物及減少製程所需之熱負荷。 

f. 蒸氣產生裝置減少蒸氣負荷需要。 

g. 上述符合之固定污染源，其前一個月月平均濃度及中級預警或嚴

重惡化警告期間之排放濃度，均符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固

定污染源最佳可行控制技術」附表一、最佳可行控制技術之「應

符合條件」規範，或排放削減率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者，不在此

限。 

h. 要求高耗電產業配合能源管理與需量反應，降低用電量。 

i. 不得於十二時至十六時以外時間進行鍋爐清除作業。 

j. 不得使用非連續操作之燃燒固體或液體廢棄物之焚化爐。 

k. 通知轄區內公私場所運作過程中會產生揮發性有機溶劑蒸氣之

行業應停止運作。但經轄內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 

(3)環保署指定配合之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燃煤火力發電機組及燃

煤汽電共生機組)、(石油煉、及石油化工製造、鋼鐵冶煉業及公

民營焚化廠)且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應設置自動連續監測設

施者，透過減產或降載等措施，減少燃料使用量或燃煤機組發電

量，或採行額外調整操作條件提升防制設備效率等減少空氣污染

物排放措施，使排放之總空氣污染物實際削減量達(前者 40%、後

者 25%)以上以上；前述有關計算基準，中級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

連續發布期間之起始日前一日實際排放量、燃煤機組發電量或燃

料使用量為計算基準；如該實際排放量、燃煤機組發電量或燃料

使用量未達過往三年度相同季別實際操作日之平均日排放量、燃

煤機組發電量或燃料使用量者，以該實際操作日之平均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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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污染物:細懸浮微粒、懸浮微粒及其他污染物) (指標污染物:臭氧) 

煤機組發電量或燃料使用量者，以該實際操作日之平均日排放

量、燃煤機組發電量或燃料使用量為基準。但經環境保護局同意

以其他計算基準計算者，不在此限。 

a. 燃煤火力發電機組：當全國供電裕度達二百八十萬瓩以上，且

備轉容量率在百分之十以上時，應依上述執行空氣污染物排放

措施，並實際削減量得以單一廠區全數燃油及燃氣機組共同計

算；燃油火力發電機組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四條第四項規

定辦理。但燃煤發電機組屬超超臨界機組者，得以同一空氣品

質區或其上風處空氣品質區之燃油或燃煤機組代替。 

b. 石油煉製及石油化工製造業中，屬燃燒塔者，不在此限。 

c. 公民營焚化廠廢棄物焚化，經轄內主管機關認定有處理廢棄物

需求急迫者，不在此限。 

d. 燃煤汽電共生機組與石油煉製及石油化工製造業、鋼鐵冶煉

業、公民營焚化廠中所列程序，已採用本法第八條第五項「最

佳可行控制技術」，或其前一個月月平均排放濃度及中級預警或

嚴重惡化警告期間之排放濃度均符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

「固定污染源最佳可行控制技術」附表一、最佳可行控制技術

之「應符合條件」規範，或粒狀污染物、硫氧化物及氮氧化物

排放削減率皆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者，不在此限。 

e. 石油煉製及石油化工製造業及鋼鐵冶煉業，因製程具連續性特

性等因素，無法依前述規範減排降載或停止操作者，應敘明理

由及提出替代方案，經轄內主管機關同意後，不在此限。 

f. 總空氣污染物實際削減量中之空氣污染物包含粒狀污染物、硫

氧化物及氮氧化物等三種。但非屬「公私場所應設置連續自動

監測設施及與主管機關連線之固定污染源」公告中該指定之公

量、燃煤機組發電量或燃料使用量為基準。但經環境保護局同意

以其他計算基準計算者，不在此限。 

a. 燃煤火力發電機組：當全國供電裕度達二百八十萬瓩以上，且備

轉容量率在百分之十以上時，應依上述執行空氣污染物排放措

施，並實際削減量得以單一廠區全數燃油及燃氣機組共同計算；

燃油火力發電機組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四條第四項規定辦

理。但燃煤發電機組屬超超臨界機組者，得以同一空氣品質區或

其上風處空氣品質區之燃油或燃煤機組代替。 

b. 石油煉製及石油化工製造業中，屬燃燒塔者，不在此限。 

c. 公民營焚化廠廢棄物焚化，經轄內主管機關認定有處理廢棄物需

求急迫者，不在此限。 

d. 燃煤汽電共生機組與石油煉製及石油化工製造業、鋼鐵冶煉業、

公民營焚化廠中所列程序，已採用本法第八條第五項「最佳可行

控制技術」，或其前一個月月平均排放濃度及中級預警或嚴重惡

化警告期間之排放濃度均符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固定污染

源最佳可行控制技術」附表一、最佳可行控制技術之「應符合條

件」規範，或粒狀污染物、硫氧化物及氮氧化物排放削減率皆達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者，不在此限。 

e. 石油煉製及石油化工製造業及鋼鐵冶煉業，因製程具連續性特性

等因素，無法依前述規範減排降載或停止操作者，應敘明理由及

提出替代方案，經轄內主管機關同意後，不在此限。 

f. 總空氣污染物實際削減量中之空氣污染物包含粒狀污染物、硫氧

化物及氮氧化物等三種。但非屬「公私場所應設置連續自動監測

設施及與主管機關連線之固定污染源」公告中該指定之公私場所

固定污染源應監測項目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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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污染物:細懸浮微粒、懸浮微粒及其他污染物) (指標污染物:臭氧) 

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應監測項目者，不在此限。 

g. 中級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期間，因配合政府機關實施檢查致無

法依前述規範採行應變防制措施者，不在此限。 

(2)港區：  

a. 禁止港區逸散性貨物裝卸操作作業，採密閉式裝卸或經地方主管

機關同意之替代防制措施者，不在此限。 

b. 碼頭散裝貨物裝卸作業區域配合每一小時至少一次灑水。 

c. 港區加強宣導船舶減速及岸電使用。 

(3)提高物料裝卸作業稽查頻率。 

(4)砂石場及堆置場： 

a. 停止各項作業、物料進出及機具使用。 

b. 所有砂石場、預拌混泥土廠及堆置場每一小時執行場區內外及認

養街道灑水或洗掃至少一次，並增加有效抑制粒狀物逸散之防制

措施強度與頻率。 

(5)優先針對各級學校、幼兒園、福利機構、護理機構周邊，加強警

告區域內各污染源查核工作。 

2. 移動污染源： 

(1)除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以後生產製造及進口之大眾運輸

工具及電動車輛外，禁止使用各類交通工具、動力機械及施工機

具，開放黃線及紅線停車，並暫停路邊停車收費。但因緊急救難

或警察機關維持秩序、營建工地內外及認養街道灑水或洗掃，或

其他經轄內相關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 

(2)管制轄內車輛怠速行為。 

(3)採取大眾運輸工具優惠措施，推行「雙十公車優惠」，使用綁定市

民限定乘車優惠的電子票證可享有刷卡雙十公車免費 10公里、票

g. 中級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期間，因配合政府機關實施檢查致無法

依前述規範採行應變防制措施者，不在此限。 

(4)優先針對各級學校、幼兒園、福利機構、護理機構周邊，加強警

告區域內各污染源查核工作。 

2. 移動污染源： 

(1)除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以後生產製造及進口之大眾運輸

工具及電動車輛外，禁止使用各類交通工具、動力機械及施工機

具，開放黃線及紅線停車，並暫停路邊停車收費。但因緊急救難

或警察機關維持秩序，或其他經轄內相關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在

此限。 

(2)管制轄內車輛怠速行為。 

(3)採取大眾運輸工具優惠措施，推行「雙十公車優惠」，使用綁定市

民限定乘車優惠的電子票證可享有刷卡雙十公車免費 10公里、票

價上限 10元車費優惠。 

3. 逸散污染源： 

(1)營建工地：禁止油漆塗料等排放逸散源作業。 

(2)露天燃燒：禁止露天燃燒草木、垃圾或任何種類之廢棄物。 

(3)宗教場所：管制降低焚香及燃燒紙錢使用；爆竹煙火專案停止施

放。 

(4)餐飲業：通知餐飲業者確認防制設備正常運轉，查核攤販集中區

及餐飲業防制設備操作情形；新設攤販集中區、觀光旅館及一定

規模(營業面積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之餐飲業，未裝設餐飲防制設

備(如濕式洗滌塔、紫外光臭氧設備、靜電集塵器…等)者，禁止

有燒烤、油炸等空氣污染等行為。 

(5)加強查核加油站油氣逸散情形，並輔導業者加油時，油槍感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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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污染物:細懸浮微粒、懸浮微粒及其他污染物) (指標污染物:臭氧) 

價上限 10元車費優惠。 

3. 逸散污染源： 

(1)營建工地： 

a. 停止各項戶外工程、開挖、整地及營建機具使用。 

b. 所有營建工地每一小時執行營建工地內外及認養街道灑水或洗

掃至少一次，並增加有效抑制粒狀物逸散之防制措施強度與頻

率。 

c. 禁止機械擾動塵土。 

d. 禁止油漆塗料等排放逸散源作業。 

(2)裸露地：監看裸露地 CCTV監視系統畫面，應於裸露區域設置或採

行有效抑制粒狀污染物逸散之設施。但地面表土硬化，不易引起

揚塵，且報經當地主管機關認可者，不在此限。 

(3)道路洗掃：禁止道路柏油鋪設工作，並執行重點路段及揚塵好發

地灑水或洗掃。 

(4)露天燃燒及河川揚塵：禁止露天燃燒草木、垃圾或任何種類之廢

棄物；監看河川揚塵潛勢區域 CCTV監視系統畫面、河川揚塵潛勢

區域進行灑水或其他降低揚塵之措施。 

(5)宗教場所：管制降低焚香及燃燒紙錢使用；爆竹煙火專案停止施放。 

(6)餐飲業：通知餐飲業者確認防制設備正常運轉，查核攤販集中區

及餐飲業防制設備操作情形；新設攤販集中區、觀光旅館及一定

規模(營業面積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之餐飲業，未裝設餐飲防制設

備(如濕式洗滌塔、紫外光臭氧設備、靜電集塵器…等)者，禁止

有燒烤、油炸等空氣污染等行為。 

(7)各單位如實施消防演練或其他演練，爰禁止從事燃燒致產生明顯

之粒狀污染物。 

動跳停，切勿強迫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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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緊急防制辦法第十二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每年一

月至三月及十月至十二月，依空氣品質預報資料執行附件六之行為管制，限制相

關易致空氣污染之行為。」空氣品質不良期間依空氣品質預報啟動易致空氣污染

之行為管制，每年一月至三月及十月至十二月期間，如環保署每日上午第一次空

氣品質預報資料有符合下列啟動時機情形時，應發布啟動易致空氣污染之行為管

制，並於環保局網頁發布訊息及通知相關單位自預報日翌日起轄區內禁止從事下

表對應之行為（如表 12），並於環保署各日上午第一次空氣品質預報資料顯示已

未達啟動時機之條件時，環保局將通知相關單位停止適用下表規範。 

1、 隔日起各空氣品質區有懸浮微粒或細懸浮微粒濃度可能達初級預警等級，

且再次日為中級預警或以上等級。 

2、 隔日起各空氣品質區有連續二日懸浮微粒或細懸浮微粒濃度可能惡化至

中級預警或以上等級。 

表 12、易致空氣污染之行為管制 

項

次 
啟動時機 禁止行為 

排除情形 

(符合任一款者 ) 

1 是 是 於道路兩旁及公園使用吹葉機。 無 

2 否 是 
涉及道路開挖、刨除、鋪設等作業，

或建築（房屋）拆除工程。 

1.涉及公共安全者。 

2.已提出污染防制措施規劃並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同意者。 

3 否 是 
公私場所以非密閉式進行瀝青混凝

土之裝卸、輸送、拌合作業。 
配合第二款排除情形執行者。 

4 否 是 港區內以非密閉式裝卸水泥原料。 
採行替代防制措施經轄內主管

機關同意者。 

5 是 是 營建工程進行露天噴漆、噴砂作業。 無 

6 是 是 進行鍋爐清除作業。 
1.於封閉式建築物內操作者。 

2.配合政府機關實施檢查者。 

7 是 是 
石化業揮發性有機液體儲槽清洗或

開啟孔蓋之相關維修作業。 
配合政府機關實施檢查者。 

8 否 是 使用廢木材作為燃料之鍋爐。 無 

9 否 是 

屬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申報空

氣污染防制費之公私場所，運作下列

製程： 

(1)原石製造程序從事衝碎、切割、

涉及公共安全或公眾利益、緊

急危難救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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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啟動時機 禁止行為 

排除情形 

(符合任一款者 ) 

磨光或混合等操作行為。 

(2)土石礦開採、運輸作業程序從事

除土、開坑、採掘、儲存、場內

搬運、碎解操作行為。 

(3)砂、石及黏土採取業從事除土、

開坑、採掘、儲存、場內搬運、

碎解操作行為。 

(4)其他礦業及土石採取業從事除

土、開坑、採掘、儲存、場內搬

運、碎解操作行為。 

上表中使用廢木材作為燃料之鍋爐，係指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就事業廢棄物再利用之規定所公告、核准或廠內自行再利用，可作為提供能源或混燒

輔助提供能源之廢木材為燃料之鍋爐者。 

  



57 
 

七、執行應變防制措施之查核程序 

轄內執行應變防制措施之稽查程序如圖 5，由稽查人員進行抽查，要求各污

染源負責人提交污染源減量佐證，若該廠有安裝連續自動監測系統，亦同步查閱

線上數據，如判斷公私場所或行為人未確實執行相關措施則依規辦理裁罰。轄內

所有配合執行應變防制措施之污染源均須提交佐證資料，以供稽查人員查核，各

類污染源重點稽查內容如表 13。 

 

 

圖 5、執行應變防制措施稽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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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重點稽查內容說明 

污染項目 稽查方式 

固定污染源公私

場所 

1. 核對操作方式與許可相符。 

2. 確認操作符合公私場所應變計畫。 

3. 配合減產、降載或調整操作條件提升防制設備效率等減

少空氣污染物排放措施。 

4. 如判斷未確實執行，則逕行告發。 

砂石場及堆置場 

中級預警至嚴重惡化：由稽查人員進行抽查，要求提交執

行管制措施佐證(照片、紀錄等)，如判斷未確實執行，則逕

行告發。 

機動車輛 

預警等級：路邊攔檢查、目測判煙、車牌辨識或怠速熄火

宣導等作業，如有造成空氣污染情事，則逕行告發。 

嚴重惡化等級：進行路邊攔檢，如查有不合格柴油車或二

行程機車行駛則逕行告發；禁止一至三期柴油車行駛。 

營建工地 
由稽查人員進行抽查，要求提交執行管制措施佐證(照片、

紀錄等)，如判斷未確實執行，則逕行告發。 

裸露地 

初級預警至中度嚴重惡化等級：監看裸露地 CCTV 監視系統

畫面，針對裸露面積大於五百平方公尺對象進行查處，如

未依規定設置或採行污染防制設施且有揚塵現象逕行告

發。 

重度嚴重惡化： 

1. 針對裸露面積大於五百平方公尺對象進行查處，如未依

規定設置或採行污染防制設施且有揚塵現象逕行告發。 

2. 裸露面積小於五百平方公尺者，未依規定設置或採行污

染防制設施者限期改善。 

露天燃燒及河川

揚塵 

稽巡查露天燃燒熱點及監看河川揚塵潛勢區域CCTV監視系

統畫面，如判斷有造成空氣污染情事，則逕行告發。 

餐飲業 

預警至中度嚴重惡化等級：由稽查人員進行抽查大型餐飲

業（營業面積達三百五十平方公尺）防制設備操作情形，

如判斷有造成空氣污染情事，則逕行告發。 

重度嚴重惡化等級：由稽查人員進行抽查大型餐飲業（營

業面積達三百五十平方公尺）防制設備操作情形，如判斷

有造成空氣污染情事，或管制對象未實施管制措施，則逕

行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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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健康防護引導措施及民眾、機關、學校活動注意事項 

轄內參考緊急防制辦法各等級應變防制措施、教育部及勞動部針對不同等級

空氣品質嚴重惡化所訂定之相關管制規範，分別訂定預警等級與嚴重惡化等級機

關與學校活動防護措施與注意事項，以維護民眾健康，以下針對各預警與嚴重惡

化等級，分別說明不同程度之注意事項。 

（一）轄內學校活動之注意事項 

如於上課期間發生空氣品質惡化之情況，以不停課為原則，予以加強師生

健康防護，並宣導學生與幼兒於上、下學途中或進行戶外活動時，應配戴口罩

等個人防護用具；於室內上課時，得適度關閉門窗，減少暴露於不良品質之空

氣中。 

1、初級預警 

(1)一般體育課程及戶外活動  

A、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依據空氣品質現況，懸掛橘色「校園空品旗」。 

B、一般學生仍可進行戶外活動，建議減少長時間劇烈運動。敏感性族群
之師生，以室內活動為主，並以低強度進行活動，必要外出應配戴
口罩。 

(2)體育教學、訓練及活動：中等強度為原則。 

(3)學校運動賽會及體育競賽活動  

辦理賽會或競賽活動時，應規劃空氣品質惡化備案，於初級預警時，
以中等強度為原則項目替代之。 

2、中級預警 

(1)一般體育課程及戶外活動  

A、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依據空氣品質現況，懸掛紅色「校園空品旗」。 

B、一般學生應避免長時間劇烈運動，盡量選擇室內中低強度的活動。敏
感性族群之師生應留在室內並減少體力消耗活動，必要外出應配戴
口罩。 

C、學校應視室外課(體育課)、戶外教學或觀摩活動之活動地點空氣品質
條件，得將課程活動調整於室內進行或延期辦理。 

D、既有可實施體育課程或身體活動之室內空間，於同時段不足供各體育
課程或身體活動班級使用時，建議部分班級之體育課調整改授運動
知識或運動欣賞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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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體育教學、訓練及活動：盡量選擇室內中低強度的活動。 

(3)學校運動賽會及體育競賽活動  

辦理賽會或競賽活動時，應規劃空氣品質惡化備案，於中級預警時，
盡量選擇室內中低強度的活動。 

(4)縣市以上綜合運動賽會及單項運動賽事 

辦理賽會或競賽活動時，若因故無法實施室內備案，則請主辦單位召
開競賽相關籌備委員會議，延期辦理或取消戶外典禮及競賽活動。 

3、輕度嚴重惡化 

(1)一般體育課程及戶外活動  

A、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依據空氣品質現況，懸掛紫色「校園空品旗」。 

B、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幼兒園及兒童少年社會福利機構應立即停止戶外
活動，並將課程活動調整於室內進行或延期辦理。 

C、禁止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舉辦戶外運動賽事。 

D、既有可實施體育課程或身體活動之室內空間，於同時段不足供各體育
課程或身體活動班級使用時，建議部分班級之體育課調整改授運動
知識或運動欣賞課程。 

(2)學校運動賽會及體育競賽活動  

A、學校應即擬訂戶外典禮及競賽活動之室內備案，俾利停止戶外活動時
採取室內辦理之備案。  

B、辦理賽會或競賽活動時，請學校延期辦理或取消戶外典禮及競賽活
動。 

(3)縣市以上綜合運動賽會及單項運動賽事  

A、主辦單位應即擬訂戶外典禮及競賽活動之室內備案，俾利停止戶外活
動時，採取室內辦理之備案。  

B、辦理賽會或競賽活動時，若因故無法實施室內備案，則請主辦單位召
開競賽相關籌備委員會議，延期辦理或取消戶外典禮及競賽活動。 

4、中度嚴重惡化 

(1)一般體育課程及戶外活動 

A、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依據空氣品質現況，以廣播或跑馬燈等方式適時播
送空氣品質現況屬「褐色危害等級」。 

B、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幼兒園及兒童少年社會福利機構應立即停止戶外
活動，並將課程活動調整於室內進行或延期辦理。 

C、中央主管機關發布隔日空氣品質達中度嚴重惡化時，敏感性族群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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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得請假居家健康管理，不列入其個人日常生活表現評量。 

D、禁止各級學校舉辦戶外運動賽事。 

E、學生及幼兒上、下學途中或必要外出，應配戴口罩、護目鏡等個人防
護工具。 

F、既有可實施體育課程或身體活動之室內空間，於同時段不足供各體育
課程或身體活動班級使用時，建議部分班級之體育課調整改授運動
知識或運動欣賞課程。 

(2)學校運動賽會及體育競賽活動  

A、學校應即擬訂戶外典禮及競賽活動之室內備案，俾利停止戶外活動時
採取室內辦理之備案。  

B、辦理賽會或競賽活動時，請學校延期辦理或取消戶外典禮及競賽活
動。  

(3)縣市以上綜合運動賽會及單項運動賽事  

A、主辦單位應即擬訂戶外典禮及競賽活動之室內備案，俾利停止戶外活
動時，採取室內辦理之備案。  

B、辦理賽會或競賽活動時，請主辦單位召開競賽相關籌備委員會議，延
期辦理或取消戶外典禮及競賽活動。 

5、重度嚴重惡化 

(1)一般體育課程及戶外活動 

A、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依據空氣品質現況，以廣播或跑馬燈等方式適時播
送空氣品質現況屬「褐色危害等級」。 

B、中央主管機關發布隔日空氣品質達重度嚴重惡化時，即達停課標準，
由本市(縣)邀集相關單位，參考各空氣品質區之預報值，共同會商決
定是否停課及相關因應措施。 

C、若學校未停課或於上課中空氣品質惡化至重度嚴重惡化等級時，各級
學校、幼兒園及兒童少年社會福利機構應立即停止戶外活動，並將
課程活動調整於室內進行或延期辦理。 

D、禁止各級學校戶外運動賽事及延後戶外旅遊活動（含幼兒園）。 

E、學生及幼兒上、下學途中或必要外出，應配戴口罩、護目鏡等個人防
護工具。 

F、因心臟、呼吸道及心血管疾病及過敏性體質等敏感性族群，得請假居
家健康管理。 

G、既有可實施體育課程或身體活動之室內空間，於同時段不足供各體育
課程或身體活動班級使用時，建議部分班級之體育課調整改授運動
知識或運動欣賞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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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校運動賽會及體育競賽活動  

A、學校應擬訂戶外典禮及競賽活動之室內備案，俾利停止戶外活動時採
取室內辦理之備案。 

B、辦理賽會或競賽活動時，請學校延期辦理或取消戶外典禮及競賽活
動。 

(3)縣市以上綜合運動賽會及單項運動賽事  

A、主辦單位應即擬訂戶外典禮及競賽活動之室內備案，俾利停止戶外活
動時，採取室內辦理之備案。 

B、辦理賽會或競賽活動時，請主辦單位召開競賽相關籌備委員會議，延
期辦理或取消戶外典禮及競賽活動。 

 

除學校外，本市同樣要求轄區內其他應配合機關應依預警與嚴重惡化等級

分別規定採行不同程度之因應作為，其配合機關包括區公所、火車站等機關或

營業所。 

（二）轄內轄區內其他應配合機關之注意事項  

1、初級預警 

(1)交通局協調火車站與客運站以公共場所電子看板、跑馬燈或其他方式向
民眾傳達活動建議（如表 14 及表 15）。 

(2)區公所協調便利商店以公共場所電子看板、跑馬燈或其他方式向民眾傳
達活動建議（如表 14 及表 15）。 

(3)老年人、敏感體質及患有心臟或肺部疾病者建議採取措施： 

A、建議減少體力消耗活動及戶外活動，必要外出應配戴口罩。 

B、具有氣喘症狀民眾可能需增加使用吸入劑頻率。 

(4)一般民眾建議採取措施： 

A、避免長時間停留於交通繁忙街道上。 

B、參採衛生福利部訂定之「因應不同空氣品質之運動建議」調整活動形
式。 

C、如有眼睛、咳嗽或喉嚨痛等不適症狀，應考慮減少戶外活動。 

(5)勞工及其他機關建議採取措施，除參考上述建議注意事項外，另應依循
勞動部相關規範辦理。 

2、中級預警 

(1)交通局協調火車站與客運站以公共場所電子看板、跑馬燈或其他方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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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傳達活動建議（如表 14 及表 15）。 

(2)區公所協調便利商店以公共場所電子看板、跑馬燈或其他方式向民眾傳
達活動建議（如表 14 及表 15）。 

(3)建議老年人、敏感體質及患有心臟或肺部疾病者，留在室內並減少體力
消耗活動，必要外出應配戴口罩。 

(4)一般民眾建議採取措施： 

A、避免長時間停留於交通繁忙街道上。 

B、參採衛生福利部訂定之「因應不同空氣品質之運動建議」調整活動形
式。 

C、如有眼睛、咳嗽或喉嚨痛等不適症狀，應減少戶外體力消耗活動。 

(5)勞工及其他機關建議採取措施，除參考上述建議注意事項外，另應依循
勞動部相關規範辦理。 

3、輕度嚴重惡化 

(1)交通局協調火車站與客運站以公共場所電子看板、跑馬燈或其他方式向
民眾傳達活動建議（如表 14 及表 15）。 

(2)區公所協調便利商店以公共場所電子看板、跑馬燈或其他方式向民眾傳
達活動建議（如表 14 及表 15）。 

(3)老年人、敏感體質及患有心臟或肺部疾病者建議採取措施： 

A、應留在室內。 

B、減少體力消耗活動。 

C、必要外出時應配戴口罩。 

(4)一般民眾建議採取措施： 

A、應減少戶外活動，從事戶外工作勞工，應配置適當及足夠之呼吸防護
具。 

B、參採衛生福利部訂定之「因應不同空氣品質之運動建議」調整活動形
式。 

(5)勞工及其他機關建議採取措施，除參考上述建議注意事項外，另應依循
勞動部相關規範辦理。 

(6)新聞傳播媒體至少每一小時通知民眾應採取之行動。 

(7)衛生主管機關向所轄醫療院所發出通報，宣導醫療單位給予就診民眾適
當之健康諮詢建議。 

4、中度嚴重惡化 

(1)交通局協調火車站與客運站以公共場所電子看板、跑馬燈或其他方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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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傳達活動建議（如表 14 及表 15）。 

(2)區公所協調便利商店以公共場所電子看板、跑馬燈或其他方式向民眾傳
達活動建議（如表 14 及表 15）。 

(3)老年人、敏感體質及患有心臟或肺部疾病者建議採取措施： 

A、應留在室內。 

B、減少體力消耗活動。 

C、有必要外出時應佩戴口罩、護目鏡等個人防護工具。 

(4)一般民眾建議採取措施： 

A、避免戶外活動，室內應緊閉門窗，隨時留意室內空氣品質及空氣清淨
裝置之有效運作。 

B、有必要外出時應佩戴口罩、護目鏡等個人防護工具。 

C、勞工應避免從事戶外重體力勞動，戶外工作時應配戴適當之呼吸防護
具，並建立緊急救護機制。室內工作時，應緊閉門窗，並留意避免
室內空氣品質惡化。 

(5)勞工及其他機關建議採取措施，除參考上述建議注意事項外，另應依循
勞動部相關規範辦理。 

(6)新聞傳播媒體至少每一小時通知民眾應採取之行動。 

(7)衛生單位密切注意各醫院急診室求診及入院人次。如服務需求急增，須
啟動相關應急措施以處理增加之病患。 

5、重度嚴重惡化 

(1)交通局協調火車站與客運站以公共場所電子看板、跑馬燈或其他方式向
民眾傳達活動建議（如表 14 及表 15）。 

(2)區公所協調便利商店以公共場所電子看板、跑馬燈或其他方式向民眾傳
達活動建議（如表 14 及表 15）。 

(3)老年人、敏感體質及患有心臟或肺部疾病者建議採取措施： 

A、不可外出。 

B、避免體力消耗活動。 

(4)一般民眾建議採取措施： 

A、停止戶外活動，室內應緊閉門窗，隨時留意室內空氣品質及空氣清淨
裝置之有效運作。 

B、停止勞工所有戶外工作或活動。 

C、執勤以外之人員應留處屋內、緊閉門窗。 

(5)勞工及其他機關建議採取措施，除參考上述建議注意事項外，另應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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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相關規範辦理。 

(6)新聞傳播媒體至少每一小時通知民眾應採取之行動。 

(7)衛生單位密切注意各醫院急診室求診及入院人次。如服務需求急增，須
啟動相關應急措施以處理增加之病患。 

 

表 14、所有民眾活動建議 

預警或嚴重惡

化警告等級 
建議事項 

初級預警 
1. 避免長時間停留於交通繁忙街道上。 

2. 參採衛生福利部有關因應不同空氣品質之運動建議調整活動形式。 

3. 如有眼睛、咳嗽或喉嚨痛等不適症狀，適時洗臉、皮膚或漱口，考慮

減少戶外活動，必要外出時配戴口罩、護目鏡等個人防護工具。 
中級預警 

輕度嚴重惡化 

1. 參採衛生福利部有關因應不同空氣品質之運動建議調整活動形式。 

2. 如有眼睛、咳嗽或喉嚨痛等不適症狀，適時洗臉、皮膚或漱口，減少

戶外活動，必要外出時配戴口罩、護目鏡等個人防護工具。  

3. 減少從事戶外重體力勞動。從事戶外工作勞工，配置適當及足夠之呼

吸防護具。 

中度嚴重惡化 

1. 參採衛生福利部有關因應不同空氣品質之運動建議調整活動形式。 

2. 如有眼睛、咳嗽或喉嚨痛等不適症狀，適時洗臉、皮膚或漱口，避免

戶外活動，室內緊閉門窗，隨時留意室內空氣品質及空氣清淨裝置之

有效運作。 

3. 有必要外出時佩戴口罩、護目鏡等個人防護工具。 

4. 避免從事戶外重體力勞動，並減少戶外一般工作時間比率或更換至室

內工作，戶外工作時配戴適當之呼吸防護具，並建立緊急救護機制。

室內工作時，緊閉門窗，並留意避免室內空氣品質惡化。 

重度嚴重惡化 

1. 參採衛生福利部有關因應不同空氣品質之運動建議調整活動形式。 

2. 如有眼睛、咳嗽或喉嚨痛等不適症狀，適時洗臉、皮膚或漱口，停止

戶外活動，室內緊閉門窗，隨時留意室內空氣品質及空氣清淨裝置之

有效運作。 

3. 停止所有戶外工作或活動，或更換至室內工作，室內緊閉門窗，隨時

留意室內空氣品質及空氣清淨裝置之有效運作。 

4. 必要以外之人員留處屋內、緊閉門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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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孕婦、老年人、敏感體質及患有心臟或肺部、慢性疾病者活動建議 

預警或嚴重惡

化警告等級 
建議事項 

初級預警 

1. 留意身體狀況，減少體力消耗活動及從事戶外重體力勞動。 

2. 戶外工作時配置適當及足夠之呼吸防護具。 

3. 具有氣喘症狀民眾可諮詢醫生調整使用吸入劑頻率，並選用適合個人

防護工具。 

4. 呼吸道疾病及心血管疾病患者，隨身攜帶藥物。 

中級預警 

1. 留意身體狀況，留在室內並減少體力消耗活動或減少從事戶外重體力

勞動。 

2. 戶外工作時配置適當及足夠之呼吸防護具。 

3. 具有氣喘症狀民眾可諮詢醫生調整使用吸入劑頻率，並選用適合個人

防護工具 

4. 呼吸道疾病及心血管疾病患者，隨身攜帶藥物。 

輕度嚴重惡化 

1. 留在室內，並減少體力消耗活動。 

2. 停止從事戶外重體力勞動並減少一般工作時間比率或更換至室內工

作。 

3. 具有氣喘症狀民眾可諮詢醫生調整使用吸入劑頻率，並選用適合個人

防護工具。 

4. 呼吸道疾病及心血管疾病患者，隨身攜帶藥物。 

中度嚴重惡化 

1. 留在室內，並避免體力消耗活動。 

2. 停止從事所有戶外工作，室內工作從事負荷較輕之工作。 

3. 具有氣喘症狀民眾可諮詢醫生調整使用吸入劑頻率，並選用適合個人

防護工具。 

4. 呼吸道疾病及心血管疾病患者，隨身攜帶藥物。 
重度嚴重惡化 

 


